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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县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

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根据《德化县财政局关于开展预算绩效项目重点评价工作的通知》（德财〔2025〕109号）及文件有关规定，福建征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接受德化县财政局委托组建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对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本次绩效评价的对象是财政预算下拨的2024年度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442.80万元。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在收集、整理、汇总、分析相关绩效评价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核查资料、调查分析等方式进行了解核实，并对相关评价指标进行汇总分析，对照评价指标和标准进行评议与打分，形成《德化县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中国白·德化瓷”产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深耕人才“港湾计划”，为建设幸福宜居的世界瓷都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措施，作为《德化县“十四五”期间招工引才工作实施方案》补充规定。

2.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根据2024年度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的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绩效评价管理的财政资金442.80万元，该财政资金支出涉及两个政策的衔接奖补，其中：《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政策奖补支出303.50万元，《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德陶瓷办〔2024〕3号）政策奖补支出139.30万元。两个政策情况及衔接具体如下：
一是根据德化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74），2021年12月7日下午，代县长方俊钦主持召开县十八届政府第七十四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县陶瓷办关于《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送审稿)(以下简称《措施》)起草情况的汇报。会议原则同意该《措施》，请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完善后，由县陶瓷办牵头印发实施。
2022年9月5日，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的通知（德陶瓷办〔2022〕10号）。
1.鼓励德化陶瓷大师新秀积极加入行业协会：①对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取得会员、理事、陶艺委委员及以上资格的德化陶瓷大师新秀，经认定，分别给予3万元、5万元、10万元奖励；对加入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取得会员及以上资格的德化陶瓷大师新秀，经认定，一次性给予2万元奖励。②对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取得会员、理事、委员及以上资格的德化陶瓷大师新秀，一次性分别给予2万元、3万元、5万元奖励；对加入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取得会员及以上资格的德化陶瓷大师新秀，经认定，一次性给予1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县陶瓷办、文联）
2.鼓励支持举办各类德化艺术陶瓷展览展销活动，事先报经批准，体现“世界陶瓷之都·德化”“中国瓷都·德化”“中国白·德化瓷”“德化白瓷”等宣传全县性陶瓷文化内容：①在国内大中城市公共文化平台和展示展销平台开展展览展销活动，展出至少10名大师、100件陶瓷作品、500平方米展览面积、5天展期的，经认定，每年择优1-3场，每场一次性给予不高于20万元补助。②在国内外城市举办展览展销活动，展出至少50件陶瓷作品、200平方米展览面积、5天展期的，经认定，每年择优1-10场给予办展补助，其中，国内每场次一次性给予3万元奖补，国外每场次一次性给予6万元奖补。（责任单位：县陶瓷办、工信商务局）

3.支持我县陶瓷艺术工作者参加各类陶瓷设计大赛、艺术作品展以及陶瓷技能大赛，①对参加国家级、省级、市级展览赛事获评荣誉称号和获奖的，按照《德化县“十四五”期间招工引才工作实施方案》规定执行，具体内容为：支持省级及以上工艺美术大师、技术能手、技能大师、陶瓷艺术大师、工艺美术名人或中级及以上工艺美术师和城镇青年结对授艺（1个师傅一次性最多带10个徒弟，1个徒弟一次只能拜1个师傅），并签订协议书。城镇青年在拜师期间或出师5年内，获评高级工艺美术师（或高级技师）、工艺美术师（或技师）、助理工艺美术师（或高级工）等职称（或技术等级）的，分别给予师傅和徒弟0.5万元、0.3万元、0.2万元奖励，获评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荣誉称号的，分别给予师傅和徒弟0.5万元、0.3万元、0.2万元奖励（以上奖励按就高从优、不重复原则发放）。徒弟的作品参加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办的“百鹤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主办的“金凤凰奖”、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主办的“中匠杯”、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主办的“大地奖”并获得金奖、银奖、铜奖的，分别给予师傅和徒弟0.5万元、0.3万元、0.2万元奖励，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陶瓷类展览并入围的分别给予师傅和徒弟0.5万元奖励；参加福建省工艺美术行业发展促进中心主办“争艳杯”和“工艺美术创意设计大赛”、福建省工艺美术协会主办的“陶艺杯”、福建省陶瓷行业协会主办的“闽艺杯”、福建省工艺美术学会主办的“福建省陶瓷艺术与设计创新大赛”和省级美术家协会主办的陶艺展比赛并获得金奖、银奖、铜奖的，分别给予师傅和徒弟0.3万元、0.2万元、0.1万元奖励；参加泉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天工奖”比赛并获得金奖、银奖、铜奖的，分别给予师傅和徒弟0.2万元、0.1万元、0.05万元奖励。徒弟的作品应是个人独创原创作品且同一件作品(瓷质、造型基本一样，不管所取名称是否相同，视为同一作品。)仅第一次申报奖励有效。②2020年以来在国家或国际重要活动中，被选作国礼的，经认定，给予一次性每件（套）2万元奖励。在其他国家或国际活动中，被选作重要礼品或奖品的，经认定，给予一次性每件（套）2万元奖励。③2020年以来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工艺美术珍品馆等馆所收藏的，经认定，给予一次性每件（套）1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县城镇联合社、陶瓷办、人社局）

4.鼓励支持专业营销机构团队拓宽德化艺术陶瓷市场营销渠道：①对新引进的县域外艺术陶瓷营销领域领军企业、机构、团队，按照《德化县“十四五”期间招工引才工作实施方案》“大力引进营销推介人才”规定执行，具体内容为：支持企业引进营销、电商人才（团队），在我县从事营销工作满6个月，经审核公示后，一次性给予企业100%工资补贴（上限5000元，下同），时间为6个月。支持企业通过设立驻外营销机构引进营销推介人才，从事营销工作满6个月，经审核公示并授牌的，一次性给予企业50%的工资补贴，时间为6个月。对新落户德化并办理营业执照正常经营满1年、营销人才10人及以上的营销机构，经营场所面积1000 m²以上，德化陶瓷年销售额3000万元以上，给予一次性场所装修、租金等补助，补助上限为上年度装修、年租金等总费用的20%，最高不超过10万元；经营场所面积3000 m²以上，德化陶瓷年销售额1亿元以上，给予一次性场所装修、租金等补助，补助上限为上年度装修、年租金等总费用的50%，最高不超过30万元，每年引进营销推介人才40名以上。②对新引进的县域外艺术陶瓷营销领域领军企业（机构、团队）在德化设立选品配货中心的，按照“一事一议”予以扶持。③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国企、社会资本、营销机构设立德化白瓷艺术基金，积极投资艺术陶瓷产业项目，对基金数额巨大，经济效益看好的重要投资合作事项，按照“一事一议”予以扶持。（责任单位：县陶瓷办、工信商务局）

5.鼓励壮大艺术陶瓷职业经纪人队伍：①对新引进或入驻德化陶瓷艺术驻地中心的陶瓷文化艺术机构，从事德化艺术陶瓷经纪代理、宣传推广、策划展览、艺术拍卖、文化交流业务，签约至少10名陶瓷艺术大师，每年正常开展活动且有明显效益的，经认定，每年择优3家以内，每家给予一次性5万元奖补。②对拍卖公司在线上线下组织举办德化当代艺术陶瓷拍卖专场，单场拍卖成交额达100万元以上且在平台、财务数据等有据可查的，经认定，每年择优3场以内，给予拍卖公司每场次成交额的3%奖补，最高奖补金额不超过10万元。（责任单位：县陶瓷办、工信商务局）

6.鼓励德化陶瓷文创营销机构（企业、团队、个人）以“大师IP+文创”“大师IP+产品”“大师IP+产业”模式开发陶瓷文创产品，提升德化陶瓷附加值：①支持文化企业及个人开展文创产品研发设计，凡参加国家级文创产品大赛评选，获得金、银、铜奖（或同等奖项）的，分别一次性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奖励；参加省文创产品大赛评选，获得金、银、铜奖（或同等奖项）的，分别一次性给予2万元、1万元、0.5万元奖励。②对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获得省重点文化产业园区、省文化企业十强和最具成长性文化企业，评选为市重点文化产业园区和市文化产业发展十佳的陶瓷文化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20万元、10万元、5万元的奖励。③每年评选一批优秀“大师IP”产品，其中金奖5名、银奖10名、铜奖15名，授予“大师IP+优秀产品”荣誉证书，一次性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奖励。④每年评选一批陶瓷艺术大师、设计师工作室，根据研发设计的产品数量和影响力，授予“大师IP+优胜工作室”，其中金牌工作室3家、银牌工作室6家、铜牌工作室9家，一次性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3万元奖励。⑤对新品发布、媒体宣传、参展推广等活动予以支持协助，优先支持申报人才项目。（责任单位：县陶瓷办、宣传部）

7.鼓励线下市场布局，提高德化艺术陶瓷市场占有率：①在国外重要城市新建设德化陶瓷综合展示平台，并在德化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采购公司且正常运营一年以上的，经认定，面积50m²以上，一次性补助20万元，面积100m²以上，一次性补助40万元，对规模更大的按照“一事一议”予以扶持；支持在异地新开设德化陶瓷营销中心，加挂德化陶瓷文化交流中心，经授牌且正常运营满一年，经认定，面积70 m²以上一次性补助10万元，面积150m²以上一次性补助20万元。②支持在异地开设中国白推广展示中心，经授牌面积不少于400平方米的中国白推广展示中心且正常运营满一年的，经认定，给予50万元补助，分三年支付：第1年30万元，第2年10万元，第3年10万元。③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福州、厦门、泉州等省内重点城市新建设德化陶瓷文化艺术中心，打造专营德化陶瓷展示销售的综合体，并在德化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采购公司，面积1000m²以上，经授牌且正常运营满一年，德化陶瓷年销售额5000万元以上的，经认定，给予连续三年扶持，第一年租金80%奖补，第二年租金60%奖补，第三年租金40%奖补，年度奖补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三年累计最高不超过300万元。④陶瓷企业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福州、厦门、泉州等省内重点城市设立规模更大的德化陶瓷文化艺术中心、大型营销总部或销售公司，对该类企业按照“一事一议”予以扶持。（责任单位：县陶瓷办、工信商务局）

8.鼓励引进陶瓷文化艺术高端资源：①对新引进陶瓷艺术类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等国家级大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等国家级协会理事，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顶级艺术院校副教授级以上，来德化建立独立的工作室，开展创作活动按照《德化县“十四五”期间招工引才工作实施方案》“大力引进绘画艺术人才”规定执行，具体内容为：“八大美院”、景德镇陶瓷大学、华侨大学美术学院等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经民政部门批准认定的省级及以上书法家协会或美术家协会会员，省级及以上从事陶瓷文化艺术的工艺美术大师、陶瓷艺术大师，初次在我县设立工作室且办理营业执照正常经营的，经审核公示后，给予最多12个月场地租金补贴，每平方米最高补贴10元，补贴面积不超过300平方米。对初次在我县开展与我县陶瓷文化艺术等相关的陶瓷书法、绘画创作的省级及以上书法家协会或美术家协会会员，省级及以上从事陶瓷文化艺术的工艺美术大师、陶瓷艺术大师，经审核公示后，给予每月生活补贴0.3万元，补贴时间以实际来德化创作时间为准，最长不超过6个月。②支持企业、大师新建德化陶瓷艺术创作基地，并经县陶瓷办授牌且当年度新吸引文化艺术人才10人及以上，经审核公示后，给予一次性场所装修补助，补助上限为装修总费用的50%，最高不超过10万元。每年择优1-3家给予德化陶瓷艺术创作基地奖补，年度引进至少10名省级及以上知名艺术家前来创作的，给予一次性2万元奖补；年度引进至少20名省级及以上知名艺术家前来创作的，给予一次性5万元奖补；单次引进至少5名大学生前来见习或实习的，给予一次性0.3万元奖补；单次引进至少10名大学生前来见习或实习的，给予一次性0.5万元奖补。单个基地累计不超过5万元。每年吸引绘画等艺术人才40名以上。③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等国家级大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等国家级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顶级艺术院校，国家级协会理事、院校副教授级以上等知名艺术家学者，自行在德化开设陶瓷绘画、艺术造型（拉坯、器型设计）等陶瓷专业培训班，对当年度开班时间累积7天（含7天）以上，参训人员10人以上50人以下、50人及以上的，经认定，一次性分别给予3万元、6万元补助；④国内外陶瓷文化艺术专家、教授、学者，受县委、县政府邀请到我县开展陶瓷文化艺术交流、指导、讲座等专题活动，活动时间不少于3天的，经认定，对受邀5人以下，参与30人以上，一次性给予承办单位2万元补助；对受邀5人（含5人）以上，参与50人以上，一次性给予承办单位5万元补助；⑤支持本地省级及以上的陶瓷艺术大师和泉州工艺美院、德化职校教师招收学员，事先报备，学员培训满一年，并能独立完成创作，给予学员每个月1000元补助，补助一年，给予大师5000元/人奖励。⑥鼓励企业或个人在德化开办陶瓷类培训机构，常年开设陶瓷装饰工、陶瓷烧成工、陶瓷成型施釉工、陶瓷产品设计师、陶瓷工艺师、陶瓷工艺品制作师（根据国家职业标准的职业名称表述）、德化瓷烧制技艺（属于泉州市专项证书紧缺工种）等且运营满一年，经认定，授予培训示范单位，对拥有独立理论教室80m²以上、实训教室100m²以上，食堂最高可容纳50人以上，并配套烧制、展示等场所，一次性给予上年度新增投资额30%的补助，最高50万元；对可同时容纳100人以上的培训机构，一次性给予上年度新增投资额30%的补助，最高100万元；对规模更大的培训机构按照“一事一议”予以扶持。⑦鼓励国内全日制院校陶瓷相关专业毕业生（包括泉州工艺美院、德化职业技术学校等本地院校）来德留德就业创业，对自主新创立工作室并注册营业执照，面积达50m²以上且从事陶瓷相关工作，正常经营满1年的，经认定，给予连续三年补助，租赁50m²以上的每年一次性补助5000元，租赁100m²以上的每年一次性补助1万元。（责任单位：县陶瓷办、教育局、人社局、文联）

9.支持打造一批可参观、宣传、借鉴、推广的大师工作室、艺术馆、美术馆：①鼓励大师、企业在A级旅游景区和乡村振兴重点村新建设美术馆、艺术馆、展厅、工作室，经授牌且正常营业满1年，其中工作室面积50m²以上，有接待室、创作室，给予一次性补助5万元；展厅面积100m²以上，有接待室并展示50件作品以上，给予一次性补助10万元；艺术馆面积200m²以上，有会客区、创作区、沙龙区，并展示50件作品以上，给予一次性补助20万元；美术馆面积300m²以上，有会客区、体验区、沙龙区，并展示100件作品以上，给予一次性补助30万元。②对业界口碑好、陶瓷技艺好、价格体系好的大师，新建工作室，有展厅、接待室、创作室，经认定并授牌“三好大师工作室”，总面积500m²以上的，一次性给予5万元奖励；总面积1000m²以上的，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励。③鼓励新建具有个性符号、主题突出、专业明显的观音、弥勒、关公、妈祖、弘一、文昌等特色的专业陶瓷艺术馆，经认定并授牌，总面积1000m²以上的，给予一次性补助20万元。（责任单位：县陶瓷办、文旅局）

10.鼓励国内外学者、作家和陶瓷从业者开展德化陶瓷文化艺术研究、人才培养：①2020年以来自行在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德化陶瓷文化、文学作品专著，印数1000本以上、页数100页以上、字数5万字以上的，经评审小组认定，学者、作家专著每年择优1-3部，分别给予10万元奖补；陶瓷从业者专著每年择优1-5部，分别给予5万元奖补。②2020年以来在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各类陶瓷文化书籍，至少有一章专门介绍德化陶瓷内容，经认定，每年择优1-3部，每部给予2万元奖补。③2020年以来翻译国外德化窑文章、著作，在官方媒体（包括公众号）发表字数在一万字、五万字、十万字以上的，经认定分别给予0.5万元、1万元、2万元奖励。自行在正式出版社出版，印数1000本以上、页数100页以上、字数5万字以上的，给予10万元奖补。④2020年以来在国内CN级刊物发表有关德化陶瓷的文学作品、学术论文、艺术评论的，长篇小说给予奖励8000元，中篇小说、3000字以上散文、剧本给予奖励5000元，学术论文、艺术评论给予奖励5000元。⑤对积极参加省级以上机构或院校举办的与陶瓷相关的学术研究、艺术评论、经纪、策展等培训班且成绩合格，获得结业证书，5天以上的给予一次性1000元奖补，30天以上的给予一次性5000元奖补，一年累计60天以上的给予一次性1万元奖补。⑥以德化陶瓷文化为题材的原创性影视剧作、纪录片、宣传片，按在中央、省、市电视台首播，经认定，一次性分别给予原创企业5万元、3万元、2万元奖励。⑦通过抖音快手等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拍摄德化陶瓷题材，对“原创作品数量、账号粉丝量（其中公众号10万+，视频号100万+）、阅读播放量（其中公众号10万+，视频号100万+）”三项数据综合量化，评出最具影响力前3名，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的奖励。（责任单位：县陶瓷办、宣传部）

二是根据德化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35），2024年1月5日上午，县长方俊钦主持召开县十九届政府第三十五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县陶瓷办关于《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送审稿）起草情况的汇报（以下简称《十条措施》）。会议原则同意该《十条措施》，请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完善。
2024年1月26日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的通知（德陶瓷办〔2024〕3号）：
1.鼓励支持德化陶瓷大师新秀积极加入行业协会：①对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取得会员、理事、陶艺委委员及以上资格的，分别给予3万元、5万元、10万元奖补；对加入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取得会员及以上资格的，给予1万元奖补。②对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取得会员、理事、委员及以上资格的，分别给予2万元、3万元、5万元奖补；对加入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取得会员及以上资格的，给予1万元奖补。

2.鼓励支持举办各类德化艺术陶瓷展览展销活动：事先向陶瓷办、财政局报备并经批准，体现“世界陶瓷之都·德化”“中国瓷都·德化”“中国白·德化瓷”“德化白瓷”“德化窑”等宣传全县性陶瓷文化内容，①在国内城市举办展览展销活动， 面积200㎡、作品50件、展期5天以上的，每场给予5万元奖补，每年不超5场；面积500㎡、大师10名、作品100件、展期5天以上的，每年择优1-3场，每场给予20万元奖补。单家企业每年度奖补不超2场次。②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工艺美术馆4个国家级文博单位举办个人作品展或联展，展期25天以上，其中面积300㎡、作品30件以上的给予50万元奖补，面积500㎡、作品60件以上的给予100万元奖补，面积1000㎡、作品100件以上的给予200万元奖补。每年择优不超2场。③鼓励省级及以上陶瓷艺术大师积极参与现场陶艺创作展演活动，每年度评选最多10名陶艺展演优秀代表，分别给予1万元奖补。

3.鼓励支持德化陶瓷大师新秀参评国家级荣誉，参加全国陶瓷技能大赛：①对新获评轻工大国工匠、福建省陶瓷设计大师的分别给予10万元、1万元奖补。②鼓励传承守正创新，每年度分别评选1-3名“瓷都陶瓷艺术传承奖”“瓷都陶瓷艺术创新奖”，分别给予2万元奖补。③在国家或国际重要活动中，被选作国礼的（由政府部门出资组织的除外），每件（套）给予5万元奖补，单家企业每年不超3 件（套）。④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工艺美术馆等国家级文博单位收藏的（由政府部门出资组织的除外），每件（套）给予1万元奖补。

4.鼓励支持专业营销机构团队拓宽德化艺术陶瓷市场营销渠道：①对新引进的县域外艺术陶瓷营销领域领军企业（机构、团队）在德化设立选品配货中心的，按照“一事一议”予以扶持。②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国企、社会资本、营销机构设立德化白瓷艺术基金，积极投资艺术陶瓷产业项目，对基金数额巨大，经济效益看好的重要投资合作事项，按照“一事一议”予以扶持。

5.鼓励支持壮大德化艺术陶瓷职业经纪人队伍：①对新引进的陶瓷文化艺术机构，从事德化艺术陶瓷经纪代理、宣传推广、策划展览、艺术拍卖、文化交流业务，签约至少10名陶瓷艺术大师，每年正常开展活动且有明显效益的，经认定，每年择优3家以内，分别给予5万元奖补。②对拍卖公司在线上线下组织举办德化当代艺术陶瓷拍卖专场，单场拍卖成交额达100万元以上且在平台、财务数据等有据可查的，经认定，每年择优3场以内，给予每场次成交额 3％奖补，最高奖补金额不超10万元。

6.鼓励支持德化陶瓷大师新秀、年轻创客及企业以“大师IP+”模式开发陶瓷文创产品：①凡参加国家级文创产品大赛评选，获得金、银、铜奖（或同等奖项）的，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奖补；参加省文创产品大赛评选，获得金、银、铜奖（或同等奖项）的，分别给予2万元、1万元、0.5万元奖补。②对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的给予20万元奖补，获得省重点文化产业园区、省文化企业十强、省文化企业十强提名奖和最具成长性文化企业的给予10万元奖补，评选为市重点文化产业园区的给予8万元奖补，评选为市文化产业发展十佳的给予5万元奖补。③每年组织评选“大师 IP+”优秀产品，获得金、银、铜、优秀奖（或同等奖项）的，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0.5万元奖补。此项年度总奖补金额不超30万元。④每年评选一批陶瓷艺术大师、设计师工作室，授予“大师 IP+优胜工作室”，分别给予5万元奖补。⑤鼓励承办“大师IP+”系列活动，对参与人数每场（次）超过50人、100人的，分别给予承办单位2万元、5万元奖补。⑥扶持建设陶瓷讲解员队伍，结合举办陶瓷讲解员大赛，获得金、银、铜（或同等奖项）的，分别给予2万元、1万元、0.5万元奖补。

7.鼓励支持线下市场布局，提高德化艺术陶瓷市场占有率：①鼓励拥有中国陶瓷行业名牌、中国驰名商标、福建省老字号等品牌企业，在机场、动车站、高速服务区、省市大型商超新开设品牌专柜，按认定年度实际支付租金30%给予奖补，面积10㎡以上的奖补最高不超过10万元，面积20㎡以上的奖补最高不超过20万元。该项每年择优不超5家，每家企业每年最多奖补2个专柜，同一企业同一地级市最多认定1个专柜。②在国外重要城市重要地段新建设德化陶瓷综合展示平台，在德化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采购公司且正常运营一年以上，经认定，面积50㎡以上的一次性奖补20万元，面积100㎡以上的一次性奖补40万元，对规模更大的按照“一事一议”予以扶持。③在异地新开设“中国白·德化瓷”推广展示中心，经授牌且正常运营满一年，国内面积70㎡以上的奖补10万元，面积150㎡以上的奖补20万元，面积400㎡以上的给予三年累计不超50万元奖补（第1年奖补30万元，第2、3年分别奖补10万元）；在北上广深设立首家大型“中国白·德化瓷”推广展示中心且在德化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采购公司，经授牌，面积1000㎡以上且兑现奖补时仍正常运营的给予连续三年扶持，首次在正常运营满三个月时给予年度租金25%的一次性奖补，正常运营满一年且每年销售额达5000万元时分三年按年度租金再分别给予25%、30%、20%的一次性奖补，同时再连续三年按地方经济贡献100%的金额奖补。

8.鼓励支持引进陶瓷文化艺术高端资源：①支持企业、大师建设德化陶瓷艺术创作基地，经授牌且当年度新吸引文化艺术人才10人及以上，给予场所装修补助，补助上限为装修总费用的50%，最高不超10万元；年度引进至少10名省级及以上知名艺术家前来创作的给予2万元奖补，年度引进至少20名省级及以上知名艺术家前来创作的给予5万元奖补，单次引进至少5名大学生前来见习或实习的给予0.3万元奖补，单次引进至少10名大学生前来见习或实习的给予0.5万元奖补。单个基地累计不超5万元。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等国家级大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等国家级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艺术院校，国家级协会理事、院校副教授级以上等艺术家学者，自行在德化开设陶瓷绘画、艺术造型（拉坯、器型设计）等陶瓷专业培训班，对当年度开班时间累计7天（含7天）以上，参训人员10人以上50人以下、50人及以上的，经认定，分别给予3万元、6万元奖补。③承办县委、县政府邀请国内外陶瓷文化艺术专家、教授、学者到我县开展陶瓷文化艺术交流、指导、讲座等专题活动，活动时间不少于3天，对受邀3人以下、参与30人以上的给予承办单位1万元奖补，受邀3人（含3人）以上、参与30人以上的给予承办单位2万元奖补，受邀5人（含5人）以上、参与50人以上的给予承办单位5万元奖补。④支持省级及以上的陶瓷艺术大师和泉州工艺美院、德化职校教师招收学员，事先报备，学员培训满一年并能独立完成创作，给予学员每个月0.1万元奖补，奖补一年，给予大师或教师0.5万元/人奖补。⑤鼓励企业或个人在德化建设陶瓷产业相关院校校外实践创作基地，开展校外教学，寒暑实践，毕业实习、设计及创作，拥有独立理论教室80㎡以上、实训教室100㎡以上，至少签约5所院校，年度引进至少5批100名学生来德实习实践创作，运营满一年，经认定，给予一次性20万元奖补。⑥加大陶瓷类紧缺人才（相关）专业高校毕业生引进力度，对初次来德就业的全日制大专（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毕业5年内，其他院校毕业3年内）、本科毕业的陶瓷类紧缺人才（陶瓷艺术设计、绘画、雕塑、产品设计、雕刻艺术设计、文物修复与保护、工艺美术品设计、陶瓷设计与工艺、艺术设计、工艺艺术品设计、雕塑艺术设计、陶瓷制造技术与工艺、工业设计、增材制造技术、书画艺术、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外贸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与我县陶瓷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并在我县连续缴交社会保险（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任意一个险种）满6个月且申请时仍在我县就业的，给予大专生2.5万元生活补贴，分三年支付至个人账户，第一年支付40%，第二、三年各支付30%；给予本科生5万元生活补贴，分三年支付至个人账户，第一年支付40%，第二、三年各支付30%。生活补贴不重复享受，申领第二年度、第三年度生活补贴时对应年度内需逐月连续缴交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任意一个险种满12个月，否则不予补发。

9.鼓励支持打造一批可参观、宣传、借鉴、推广的大师工作室、艺术馆、美术馆：①鼓励大师、企业在县内4A级以上旅游景区和乡村振兴重点村打造工作室、展厅、艺术馆、美术馆，经授牌且正常营业满一年，经认定，工作室面积50㎡以上且有接待室、创作室的给予5万元奖补，展厅面积100㎡以上且有接待室并展示50件作品以上的给予10万元奖补，艺术馆面积200㎡以上且有会客区、创作区、沙龙区并展示50件作品以上的给予20万元奖补；美术馆面积300㎡以上且有会客区、体验区、沙龙区，并展示100件作品以上的给予30万元奖补。②鼓励业界口碑好、陶瓷技艺好、价格体系好的国家级大师或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省级大师，建设大师工作室，每年评选1-3家“三好大师工作室”，总面积500㎡以上的给予5万元奖补，总面积1000㎡以上的给予10万元奖补。③鼓励新建或改造提升具有个性符号、主题突出、专业明显的陶瓷艺术馆，需有专职运营管理人员、制作专门宣传视频或 PPT、具有良好艺术氛围和布展效果，富有代表性，面积分别不少于1000㎡、3000㎡、5000㎡、10000㎡，经认定，分别给予20万元、30万元、40万元、60万元奖补。

10.鼓励支持国内外学者、作家和陶瓷从业者开展德化陶瓷文化艺术研究：①近3年来，自行在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德化陶瓷文化、文学作品著作，页数100页以上、字数5万字以上的，经评审小组认定，每年择优1-3部学者、作家专著并给予10万元奖补；每年择优1-5部陶瓷从业者著作并给予5万元奖补；翻译国外德化窑文章著作，自行在正式出版社出版，页数100页以上、字数5 万字以上的，给予10万元奖补；在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各类陶瓷文化书籍，至少有一章或重点介绍德化陶瓷内容，经认定，每年择优1-3部，给予2万元奖补。②近3年来非陶瓷从业者在国内CN级刊物发表有关德化陶瓷文章的，长篇小说给予0.8万元奖补，中篇小说、3000 字以上散文、剧本、艺术评论、学术论文给予0.5万元奖补。每人每年申报最多不超2篇。③高校和研究机构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德化陶瓷为主题撰写学位论文，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取得学位后，分别给予3万元、5万元奖补。④以德化陶瓷文化为题材的原创性影视剧作、纪录片、宣传片、歌曲、文艺作品等，在中央、省、市电视台首播（由政府部门出资组织的除外）或入围全国、省、市百花文艺奖，经认定，分别给予原创企业（协会、个人）10万元、5 万元、3万元奖补。

本通知自文件下发之日起施行，原德陶瓷办〔2022〕10号文件同时废止，执行中若遇到特殊情况需调整的，按调整后的政策措施执行。同一年度同一对象同一项目符合全县各扶持政策的多项扶持政策奖补条款或性质相似条款的，取最高奖项（标准）给予奖补，不予重复享受；申报项目已享受国家、省、市相关扶持政策，不予重复享受；同一奖补条款，往年已经取得低等级奖补，级别提升的，按差额进行奖补。

申报指南：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申报指南，项目申报需提供资料如下 ：
1.鼓励支持德化陶瓷大师新秀积极加入行业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福建省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福建省书法家协会）：①申请表；②营业执照复印件；③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非企业法人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与该法人企业的关系证明）；④协会颁发的会员证书复印件（原件现场核验）。

2.鼓励支持举办各类德化艺术陶瓷展览展销活动：①申请表；②营业执照复印件；③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非企业法人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与该法人企业的关系证明）；④展览报备表（需在展览1个月前向县陶瓷办、财政局报备）；⑤其他佐证材料：活动方案（含经费预算、展览作品清单）；展览场地所在单位出具的面积证明；展览图片、展览宣传报道；展览展销活动结算单（含相关票据等材料）。

3.鼓励支持德化陶瓷大师新秀参评国家级荣誉，参加全国陶瓷技能大赛：①申请表；②营业执照复印件；③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非企业法人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与该法人企业的关系证明）；④荣誉证书复印件（原件现场核验）；⑤公示文件复印件，或网上公示截图（或主办单位出示加盖公章的评比结果或证明）。

4.鼓励支持专业营销机构团队拓宽德化艺术陶瓷市场营销渠道：①一事一议。
5.鼓励支持壮大德化艺术陶瓷职业经纪人队伍：第一点①申请表；②营业执照复印件；③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非企业法人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与该法人企业的关系证明）；④签约大师花名册（包括大师姓名、荣誉、身份证、电话）、签约材料；⑤从事德化艺术陶瓷经纪代理、宣传推广、策划展览、艺术拍卖、文化交流业务的照片、方案、新闻报道等材料。第二点①申请表；②营业执照复印件；③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非企业法人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与该法人企业的关系证明）；④拍卖活动方案、作品清单、成交清单、成交额数据材料；⑤活动开展情况材料。
6.鼓励支持德化陶瓷大师新秀、年轻创客及企业以“大师 IP+”模式开发陶瓷文创产品：①申请表；②营业执照复印件；③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非企业法人的应提供法人；④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与该法人企业的关系证明）；⑤其他佐证材料：荣誉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申报“大师 IP+”系列活动奖补提供：“大师 IP+”活动方案、参加人员签到表、现场图片、宣传报道材料。
7.鼓励支持线下市场布局，提高德化艺术陶瓷市场占有率：①申请表；②营业执照复印件；③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非企业法人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与该法人企业的关系证明）；④其他佐证材料：房租租赁合同复印件；近一年房租租金支付凭证；近一年企业完税证明；“中国白·德化瓷”推广展示中心、德化陶瓷文化交流中心牌匾图片；承诺书（参照模板）。

8.鼓励支持引进陶瓷文化艺术高端资源：第一点①申请表；②营业执照复印件；③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非企业法人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与该法人企业的关系证明）；④其他佐证材料：德化陶瓷艺术创作基地牌匾照片、吸引入驻的人员名单、职称、荣誉和创作时长、装修费用。第二点①申请表；②营业执照复印件；③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非企业法人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与该法人企业的关系证明）；④办班老师个人职称、荣誉佐证材料；⑤培训班方案、图片及学员名单签到表。第三点①申请表；②营业执照复印件；③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非企业法人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与该法人企业的关系证明）；④受邀专家、教授、学者的名单、职称、荣誉佐证材料；⑤活动方案、图片、签到表。第四点①申请表；②营业执照复印件；③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非企业法人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与该法人企业的关系证明）；④报备表；⑤学员独立创作视频。第五点①申请表；②营业执照复印件；③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非企业法人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与该法人企业的关系证明）；④其他佐证材料：签约协议或合同、引进学生名单、创作图片。第六点：①申请表；②营业执照复印件；③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非企业法人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与该法人企业的关系证明）；④其他佐证材料：毕业证书、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证明。
9.鼓励支持打造一批可参观、宣传、借鉴、推广的大师工作室、艺术馆、美术馆：①申请表；②营业执照复印件；③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非企业法人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与该法人企业的关系证明）；④其他佐证材料：荣誉证书、牌匾复印件。
10.鼓励支持国内外学者、作家和陶瓷从业者开展德化陶瓷文化艺术研究：第一点①申请表；②营业执照复印件；③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非企业法人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与该法人企业的关系证明）；④出版书籍。第二点①申请表；② 营业执照复印件；③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非企业法人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与该法人企业的关系证明）；④发表刊物。第三点①申请表；②营业执照复印件；③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非企业法人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与该法人企业的关系证明）；④毕业证、毕业论文。第四点①申请表；②营业执照复印件；③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非企业法人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与该法人企业的关系证明）；④获奖证书或电视台首播佐证材料。

政策宣传：《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该政策宣传主要是通过福建省陶瓷行业协会平台宣传、中瓷陶瓷头条平台宣传、瓷都德化平台宣传、消费日报网—福建在线平台宣传、微信工作群转发、宣传折页发放等宣传措施。
审核程序：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十条措施申报流程，项目申报审核分为企业经营者和非企业经营者。企业经营者的审核程序为：企业向相关股室提交纸质材料进行申报→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的各股室初审（需要专家组评审的组织专家组评审或实地验收）→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办公会研究→企业经营者再通过泉州市惠企政策线上直达兑现平台申报提交资料→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进行部门初审→德化县应急管理局进行企业安全生产审查→德化县公安局进行涉黑涉恶审查→德化县法院进行征信审查→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再进行部门审核→惠企平台进行项目公示→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办公会研究→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进行奖补资金拨付。

非企业经营者的审核程序为：向相关股室提交纸质材料进行申报→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的各股室初审（需要专家组评审的组织专家组评审或实地验收）→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办公会研究→走线下申报流程→单位公示栏公示5日→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办公会研究→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进行奖补资金拨付。
完成情况：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支付明细和2023年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政策奖补发放表（第八至十三批）和2024年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政策奖补发放表（第一至六批），2024年度共申报核定奖补131家/人次，支出金额合计442.80万元，其中2023年第八至十三批次申报核定奖补87家/人次，支出金额286.70万元；2024年第一至六批次申报核定奖补44家/人次，支出金额156.10万元。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24年度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通过德化县陶瓷发展中心下达预算指标。项目年初财政预算300.00万元，年中追加预算415.00万元，项目共下达预算指标715.00万元，2024年度实际支出预算资金442.80万元，支出率61.93%。具体支出如下：

2023年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政策奖补发放表（第八批）
	序号
	申报人员
	申报类别
	政策依据
	申报内容
	核定
	奖补资金（万元）
	备注

	1
	德化县随观堂瓷研所  徐随金
	CN级刊物发表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十条第四点：2020年以来在国内CN级刊物发表有关德化陶瓷的文学作品、学术论文、艺术评论的，长篇小说给予奖励8000元，中篇小说、3000字以上散文、剧本给予奖励5000元，学术论文、艺术评论给予奖励5000元。
	论文《德化“中国白”依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再启航》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陶瓷科学与艺术》刊号：CN43-1375/TS，2020年2期刊。
	0.50
	

	2
	德化县林英杰陶瓷工作室
	CN级刊物发表
	
	论文《德化陶瓷雕塑的艺术设计特色与审美探讨》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锦乡》刊号：CN51-1710/TS，2023年1期刊。
	0.50
	

	3
	德化县林英杰陶瓷工作室
	CN级刊物发表
	
	论文《互联网思维下的德化白瓷陶设计探究》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中外文摘》刊号：CN11-5311/C，2023年3期刊。
	0.50
	

	4
	德化县林英杰陶瓷工作室
	CN级刊物发表
	
	论文《德化白瓷综合装饰探索》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科学新生活》刊号：CN11-4682/Z，2023年6期刊。
	0.50
	

	5
	叶志向
	CN级刊物发表
	
	论文《法国吉美博物馆馆藏何朝宗作品研究》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作品发表在《东方收藏》刊号：CN35-1301/GO，2023年第9期。
	0.50
	线下

	6
	郑永松
	出版书籍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十条第一点：2020年以来自行正式出版德化陶瓷文化、文学作品专著，印数1000本以上，页数100页以上、字数5万字以上，经评审小组认定，学者、作家专著给予10万元奖补。
	专著《灿若星辉—明清德化窑瓷器》
	书籍经评审小组认定符合奖补条件，该书籍2022年12月在法国出版，字数约10万字，248页、发行1050册。
	10.00
	线下

	合计
	12.50
	


2023年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政策奖补发放表（第九批）

	序号
	申报人员
	申报类别
	政策依据
	申报内容
	核定
	奖补资金（万元）
	备注

	1
	福建省德化明英华陶瓷有限公司 张丽芬
	加入行业
协会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一条第一点：对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取得会员、理事、陶艺委委员及以上资格的德化陶瓷大师新秀，经认定，分别给予3万元、5万元、10万元奖励；对加入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取得会员及以上资格的德化陶瓷大师新秀，经认定，一次性给予2万元奖励。
	加入福建省美术家协会
	符合奖补条件，2023年4月加入福建省美术家协会。
	2.00
	

	2
	厦门市茗壶轩工艺品有限公司   吴建东
	展览展销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二条第二点：在国内外城市举办展览展销活动，事先报经批准，体现“世界陶瓷之都·德化”“中国瓷都·德化”“中国白·德化瓷”“德化白瓷”等宣传全县性陶瓷文化内容，展出至少50件陶瓷作品、200平方米展览面积、5天展期的，经认定，每年择优1-10场给予办展补助，其中，国内每场次一次性给予3万元奖补，国外每场次一次性给予6万元奖补。
	厦门山国饮艺工夫茶会所举办中国白.大师展
	符合奖补条件，作品展示80件左右，展览面积230平方米，展览时间2023年9月2日-10月8日，活动为期37天。
	3.00
	线下

	3
	德化县龙井窑陶瓷研究所
林小彩
	馆藏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三条第三点：2020年以来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工艺美术珍品馆等馆所收藏的，经认定，给予一次性每件（套）1万元奖励。
	馆藏作品《德化瓷 乐在其中》
	符合奖补条件，2022年9月作品《德化瓷 乐在其中》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
	1.00
	

	4
	德化县华勋经典建白瓷有限公司
寇建勋
	文创大赛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六条第一点：支持文化企业及个人开展文创产品研发设计，凡参加国家级文创产品大赛评选，获得金、银、铜奖（或同等奖项）的，分别一次性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奖励；参加省文创产品大赛评选，获得金、银、铜奖（或同等奖项）的，分别一次性给予2万元、1万元、0.5万元奖励。
	参加省级文创产品大师评选获奖
	符合奖补条件，2022年7月作品《〈五福呈祥〉瓷器工艺瓶》获得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福建“福”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三等奖。
	0.50
	

	5
	德化县龙井窑陶瓷研究所 林小彩
	“大师IP+产品”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六条第三点：每年评选一批优秀“大师IP”产品，其中金奖5名、银奖10名、铜奖15名，授予“大师IP+优秀产品”荣誉证书，一次性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奖励。
	《中国凤-有故事的小女子》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银奖。
	2.00
	

	6
	德化县多娇生活陶瓷有限公司   张丽娇
	“大师IP+优胜工作室”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六条第四点：每年评选一批陶瓷艺术大师、设计师工作室，根据研发设计的产品数量和影响力，授予“大师IP+优胜工作室”，其中金牌工作室3家、银牌工作室6家、铜牌工作室9家，一次性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3万元奖励。
	张丽娇大师IP+优胜工作室
	符合奖补条件，该大师IP+优胜工作室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银牌工作室。
	5.00
	

	7
	厦门巴匠瓷艺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万达鹭港店）  曾继宗
	德化陶瓷营销中心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鼓励线下市场布局，提高德化艺术陶瓷市场占有率第七条第一点：在国外重要城市新建设德化陶瓷综合展示平台，并在德化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采购公司且正常运营一年以上的，经认定，面积50㎡以上，一次性补助20万元，面积100㎡以上，一次性补助40万元，对规模更大的按照“一事一议”予以扶持；支持在异地新开设德化陶瓷营销中心，加挂德化陶瓷文化交流中心，经授牌且正常运营满一年，经认定，面积70㎡以上一次性补助10万元，面积150㎡以上一次性补助20万元。
	申请陶瓷营销中心补助
	符合奖补条件，其中2021年4月挂牌德化县陶瓷营销中心，运营满一年，租赁面积339.76㎡。
	20.00
	线下

	8
	德化县古皛美术工作室   黄苏杭
	来德留德就业创业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八条第七点：鼓励国内全日制院校陶瓷相关专业毕业生（包括泉州工艺美院、德化职业技术学校等本地院校）来德留德就业创业，对自主新创立工作室并注册营业执照，面积达50㎡以上且从事陶瓷相关工作，正常经营满1年的，经认定，给予连续三年补助，租赁50㎡以上的每年一次性补助5000元，租赁100㎡以上的每年一次性补助1万元。
	自主新创立工作室
	符合奖补，租赁面积484.12㎡且从事陶瓷相关工作，正常经营满1年的。
	1.00
	

	9
	黄忠杰
	出版书籍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十条第二点：2020年以来在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各类陶瓷文化书籍，至少有一章专门介绍德化陶瓷内容，经认定，每年择优1-3部，每部给予2万元奖补。
	书籍《海峡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陶瓷卷》
	符合奖补条件，2020年4月出版，页数200页，字数29.5万字，其中第一章专门介绍德化陶瓷。
	2.00
	线下

	10
	德化非凡陶瓷有限公司   徐福坤
	CN级刊物发表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十条第四点：2020年以来在国内CN级刊物发表有关德化陶瓷的文学作品、学术论文、艺术评论的，长篇小说给予奖励8000元，中篇小说、3000字以上散文、剧本给予奖励5000元，学术论文、艺术评论给予奖励5000元。
	论文《谈德化白瓷和雕塑艺术》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陶瓷科学与艺术》刊号：CN43-1375/TS，2020年4期刊。
	0.50
	

	11
	德化十斗金工艺有限公司 曾少凤
	CN级刊物发表
	
	论文《谈当代德化陶瓷雕塑艺术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境界》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陶瓷科学与艺术》刊号：CN43-1375/TS，2020年6期刊。
	0.50
	

	12
	德化县爱思家陶瓷有限公司 陈孝平
	CN级刊物发表
	
	论文《德化陶瓷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天工》刊号：CN14-1374/J，2021年1期刊。
	0.50
	

	13
	德化县华东陶瓷研究所   黄华东
	CN级刊物发表
	
	论文《德化陶瓷雕塑的艺术设计特色与审美》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天工》刊号：CN14-1374/J，2021年1期刊。
	0.50
	

	14
	德化县飞天陶瓷艺术研究所 郑雄彭
	CN级刊物发表
	
	论文《浅谈德化白瓷的艺术魅力》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东方收藏》刊号：CN35-1301/GO，2021年12B期刊。
	0.50
	

	15
	德化县飞天陶瓷艺术研究所 郑雄彭
	CN级刊物发表
	
	论文《飞天梦.我的梦－浅谈飞天陶瓷的艺术特点》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新玉文艺》刊号：CN65-1088/I，2021年31期刊。
	0.50
	

	16
	德化县飞天陶瓷艺术研究所 郑雄彭
	CN级刊物发表
	
	论文《传承.创新.超越－－谈飞天陶瓷艺术设计之境界》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艺术大观》刊号：CN12-1462/JI，2021年11期刊。
	0.50
	

	17
	德化县飞天陶瓷艺术研究所 郑雄彭
	CN级刊物发表
	
	论文《浅谈德化瓷塑艺术传承与创新》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陶瓷科学与艺术》刊号：CN43-1375/TS，2021年12期刊。
	0.50
	

	18
	德化县飞天陶瓷艺术研究所 郑雄彭
	CN级刊物发表
	
	论文《浅谈德化瓷塑艺术特征与技艺传承》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中国艺术》刊号：CN11-1697/J，2022年2期刊。
	0.50
	

	19
	德化县飞天陶瓷艺术研究所 郑雄彭
	CN级刊物发表
	
	论文《论瓷塑传统语言的当代运用》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东方收藏》刊号：CN35-1301/GO，2022年2期刊。
	0.50
	

	20
	德化县飞天陶瓷艺术研究所 郑雄彭
	CN级刊物发表
	
	论文《浅谈德化雕塑中的仕女形象创作》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天工》刊号：CN14-1374/J，2022年6期刊。
	0.50
	

	21
	郑小平
	CN级刊物发表
	
	论文《文化主流与设计理念：德化窑瓷业的产品输出》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绥化学院学报》，刊号CN23-1569/ZO,2023年第43卷。
	0.50
	线下

	22
	苏良煜
	CN级刊物发表
	
	文学作品《寻师问瓷》
	符合奖补条件，该文学作品发表在《海外文摘》刊号：CN11-1820/Z，2023年第12期。
	0.50
	线下

	合计
	43.00
	


2023年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政策奖补发放表（第十批）
	序号
	申报人员
	申报类别
	政策依据
	申报内容
	核定
	奖补资金（万元）
	备注

	1
	福建德化陶知然陶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蔡建伟
	加入行业
协会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一条第一点：对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取得会员、理事、陶艺委委员及以上资格的德化陶瓷大师新秀，经认定，分别给予3万元、5万元、10万元奖励；对加入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取得会员及以上资格的德化陶瓷大师新秀，经认定，一次性给予2万元奖励。
	加入福建省美术家协会
	符合奖补条件，2022年7月加入福建省美术家协会。
	2.00
	

	2
	福建德化陶知然陶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张明贵
	展览展销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二条第二点：在国内外城市举办展览展销活动，事先报经批准，体现“世界陶瓷之都·德化”“中国瓷都·德化”“中国白·德化瓷”“德化白瓷”等宣传全县性陶瓷文化内容，展出至少50件陶瓷作品、200平方米展览面积、5天展期的，经认定，每年择优1-10场给予办展补助，其中，国内每场次一次性给予3万元奖补，国外每场次一次性给予6万元奖补。
	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艺赞新时代--德化文艺两新”人才作品邀请展
	符合奖补条件，作品展示120件左右，展览面积580平方米，展览时间2023年2月24日-3月2日，活动为期7天。
	3.00
	

	3
	福建省德化县华达陶瓷有限公司 李甲栈
	展览展销
	
	参加中国美术馆主办的“瓷海扬帆李甲栈艺术展”展览活动
	符合奖补条件，其中作品52件，展览面积207.9㎡，展览时间2023年7月6日-8月2日共28天。
	3.00
	

	4
	福建省德化县恒丰佳创有限公司 陈婉华
	展览展销
	
	参加中国航海博物馆开展迎新祈福活动
	符合奖补条件，其中作品66件及6幅《妈祖六合图》，展览面积300㎡，展览时间2022年1月1日-1月7日共7天。
	3.00
	

	5
	福建省德化县恒丰佳创有限公司 陈婉华
	展览展销
	
	参加第八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
	符合奖补条件，其中作品168，展览面积550㎡，展览时间2023年11月16日-11月20日共5天。
	3.00
	

	6
	福建省中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涂荣标
	“大师IP+产品”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六条第三点：每年评选一批优秀“大师IP”产品，其中金奖5名、银奖10名、铜奖15名，授予“大师IP+优秀产品”荣誉证书，一次性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奖励。
	《大咖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金奖。
	3.00
	

	7
	德化县蕴窑陶瓷有限公司  郭国明
	“大师IP+产品”
	
	《祥鹤茶具》等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铜奖。
	1.00
	

	8
	德化县掌向守艺人陶瓷商行  张兴潜
	“大师IP+产品”
	
	《窑变主人杯系列》等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银奖。
	2.00
	

	9
	德化县星丽陶瓷研究所   李秀丽
	“大师IP+产品”
	
	《欣欣向荣》等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银奖。
	2.00
	

	10
	德化县玄韵陶瓷研究所   王祖掌
	“大师IP+产品”
	
	《大展鸿图》等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铜奖。
	1.00
	

	11
	德化上福鸿天艺术品有限公司   林荣献
	“大师IP+产品”
	
	《印章杯》等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铜奖。
	1.00
	

	12
	德化县陶缘茗陶瓷文化有限公司  张节成
	“大师IP+产品”
	
	《中国白百福瓶》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铜奖。
	1.00
	

	13
	福建省德化金马车陶瓷有限公司 徐建勇
	“大师IP+产品”
	
	《青绿江山羊脂玉瓷杯》等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金奖。
	3.00
	

	14
	德化县奕艺陶瓷研究所   许秀月
	“大师IP+产品”
	
	《荷香》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铜奖。
	1.00
	

	15
	德化永学陶瓷有限公司   彭成雄
	“大师IP+产品”
	
	《福兔》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铜奖。
	1.00
	

	16
	福建省德化县华达陶瓷有限公司李甲栈 苏小琴
	“大师IP+优胜工作室”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六条第四点：每年评选一批陶瓷艺术大师、设计师工作室，根据研发设计的产品数量和影响力，授予“大师IP+优胜工作室”，其中金牌工作室3家、银牌工作室6家、铜牌工作室9家，一次性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3万元奖励。
	李甲栈大师IP+优胜工作室
	符合奖补条件，该大师IP+优胜工作室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金牌工作室。
	10.00
	

	17
	福建德化陶知然陶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张明贵大师IP+优胜工作室
	“大师IP+优胜工作室”
	
	张明贵大师IP+优胜工作室
	符合奖补条件，该大师IP+优胜工作室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银牌工作室。
	5.00
	

	18
	福建省德化非凡陶瓷有限公司   徐福坤
	“大师IP+优胜工作室”
	
	徐福坤大师IP+优胜工作室
	符合奖补条件，该大师IP+优胜工作室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银牌工作室。
	5.00
	

	19
	福建省德化县锦绣通玉瓷研究所 庄晓阳
	“大师IP+优胜工作室”
	
	庄晓阳大师IP+优胜工作室
	符合奖补条件，该大师IP+优胜工作室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铜牌工作室。
	3.00
	

	20
	福建省德化金马车陶瓷有限公司 徐建勇  联系人：

李锦鹏
	“大师IP+优胜工作室”
	
	徐建勇大师IP+优胜工作室
	符合奖补条件，该大师IP+优胜工作室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金牌工作室。
	10.00
	

	21
	德化县赢火陶艺工作室   郑振雷
	“大师IP+优胜工作室”
	
	郑振雷大师IP+优胜工作室
	符合奖补条件，该大师IP+优胜工作室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铜牌工作室。
	3.00
	

	22
	中国白推广展示中心（晋江馆）  涂荣标
	推广展示中心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鼓励线下市场布局，提高德化艺术陶瓷市场占有率第七条第二点：支持在异地开设中国白推广展示中心，经授牌面积不少于400平方米的中国白推广展示中心且正常运营满一年的，经认定，给予50万元补助，分三年支付：第1年30万元，第2年10万元，第3年10万元。
	福建省中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涂荣标\林淑阳
	2019年9月经授牌且正常运营第三年，申请中国白推广展示中心补助。
	10.00
	

	23
	中国白推广展示中心（福州馆）  涂荣标
	推广展示中心
	
	福建省中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涂荣标\林淑阳
	2019年4月经授牌且正常运营第一年，申请中国白推广展示中心补助。
	30.00
	

	24
	德化迦尔文化传播公司
涂秋敏
	引进陶瓷文化艺术高端资源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八条第二点：年度引进至少20名省级及以上知名艺术家前来创作的，给予一次性5万元奖补。
	2023年6月30日至7月31日，累计引进董小庄等27位艺术家到德化创作
	符合奖补条件，2023年累计引进27位艺术家到德创作交流。
	5.00
	

	25
	福建省德化县中国白陶瓷有限公司 陈仁海
	三好大师工作室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九条第二点：对业界口碑好、陶瓷技艺好、价格体系好的大师，新建工作室，有展厅、接待室、创作室，经认定并授牌“三好大师工作室”，总面积500㎡以上的，一次性给予5万元奖励；总面积1000㎡以上的，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励。
	陈仁海三好大师工作室
	符合奖补条件，该工作室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三好大师工作室。
	10.00
	

	26
	陈明良大师工作室
	三好大师工作室
	
	陈明良三好大师工作室
	符合奖补条件，该工作室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三好大师工作室。
	10.00
	

	27
	德化县偃月陶瓷有限公司  吴雅盈
	主题艺术馆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九条第三点：鼓励新建具有个性符号、主题突出、专业明显的观音、弥勒、关公、妈祖、弘一、文昌等特色的专业陶瓷艺术馆，经认定并授牌，总面积1000㎡以上的，给予一次性补助20万元。
	关公主题艺术馆
	符合奖补条件，该主题艺术馆通过企业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关公主题艺术馆。
	20.00
	

	28
	福建省德化县凌越陶瓷厂 郑建冰
	出版书籍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十条第一点：2020年以来自行在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德化陶瓷文化、文学作品专著，印数1000本以上、页数100页以上、字数5万字以上的，经评审小组认定，学者、作家专著每年择优1-3部，分别给予10万元奖补；陶瓷从业者专著每年择优1-5部，分别给予5万元奖补。
	书籍《一瓷一乾坤》
	符合奖补条件，其中2022年7月出版，印制1000册，页数113页，字数9.37万字。
	5.00
	

	29
	德化县飞天陶瓷艺术研究所 郑雄彭
	出版书籍
	
	书籍《薪火德化--郑雄彭话白瓷艺术》
	符合奖补条件，其中2022年2月出版，印制1000 册，页数163页，字数5万字。
	5.00
	

	30
	福建省德化县中国白陶瓷有限公司 陈仁海
	出版书籍
	
	书籍《中国德化白瓷》
	符合奖补条件，字数约39万字，发行5000册，并经专家组评审通过。
	10.00
	

	31
	德化问瓷阁陶瓷有限公司 王顺
	出版书籍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十条第二点：2020年以来在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各类陶瓷文化书籍，至少有一章专门介绍德化陶瓷内容，经认定，每年择优1-3部，每部给予2万元奖补。
	书籍《传统陶艺的当代表现方式和技巧》
	符合奖补条件，2021年12月出版，其中第二、三、六章专门介绍德化陶瓷。
	2.00
	

	32
	福建省德化县飞天陶瓷艺术研究所  郑雄彭
	文化书籍
	
	文化书籍《“中国白”陶瓷观音造像艺术》
	符合奖补条件，“中国白”陶瓷观音造像艺术字数约6万，发行1000册。
	2.00
	

	33
	王焕
	专著
	
	出版书籍《白瓷工艺文化》
	符合奖补条件，该书2023年10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书中重点介绍德化陶瓷内容。
	2.00
	线下

	34
	福建省德化县凌越陶瓷厂
郑建冰
	CN级刊物发表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十条第四点：2020年以来在国内CN级刊物发表有关德化陶瓷的文学作品、学术论文、艺术评论的，长篇小说给予奖励8000元，中篇小说、3000字以上散文、剧本给予奖励5000元，学术论文、艺术评论给予奖励5000元。
	论文《德化观音塑像研究》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东方收藏》，刊号CN35-1301/GO,2022年第152期。
	0.50
	

	35
	福建省德化县肃雅堂陶瓷研究所
林晓芳
	CN级刊物发表
	
	文学作品《承家学 求创新》
	符合奖补条件，该文学作品发表在《陶瓷科学与艺术》刊号：CN43-1375/TS，2020年第9期。
	0.50
	

	36
	德化县锦艺鸿陶瓷研究所
庄华秋
	CN级刊物发表
	
	论文《以德化瓷 再显德化瓷的张力》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作品发表在《陶瓷科学与艺术》刊号：CN43-1375/TS，2020年第6期。
	0.50
	

	37
	福建省德化县锦绣通玉瓷研究所
庄晓阳
	CN级刊物发表
	
	论文《德化青花瓷的艺术成就及发展》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东方收藏》，刊号CN35-1301/GO，2021年第143期。
	0.50
	

	38
	福建省德化县锦绣通玉瓷研究所
庄晓阳
	CN级刊物发表
	
	论文《也谈德化瓷塑艺术的守正与传承》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东方收藏》，刊号CN35-1301/GO，2021年第147期。
	0.50
	

	39
	徐骁琪
	CN级刊物发表
	
	论文《民窑崛起—德化窑日用陶瓷的设计变迁》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陶瓷艺术研究》刊号：CN36-1197/TS，2023年第6期。
	0.50
	线下

	40
	付彬捷
	CN级刊物发表
	
	论文《白纳万有守正而新—第三届“中国白”国际陶瓷艺术大奖赛获奖及入围作品展述评》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美术》刊号：CN11-1311/J，2024年第1期。
	0.50
	线下

	41
	程永胜
	CN级刊物发表
	
	论文《数字赋能下的德化窑瓷雕技艺活化与再生策略》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北京文化创意》刊号：CN10-1259/F，2023年第5期。
	0.50
	线下

	合计
	181.00
	


2023年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政策奖补发放表（第十一批）

	序号
	申报人员
	申报类别
	政策依据
	申报内容
	核定
	奖补资金（万元）
	备注

	1
	郑巧慧
	紧缺人才就业补助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德陶瓷办〔2024〕3号第八条第六点：加大陶瓷类紧缺人才（相关）专业高校毕业生引进力度，对初次来德就业的全日制大专（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毕业 5 年内，其他院校毕业 3 年内）、本科毕业的陶瓷类紧缺人才（陶瓷艺术设计、绘画、雕塑、产品设计、雕刻艺术设计、文物修复与保护、工艺美术品设计、陶瓷设计与工艺、艺术设计、工艺艺术品设计、雕塑艺术设计、陶瓷制造技术与工艺、工业设计、增材制造技术、书画艺术），与我县陶瓷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并在我县连续缴交社会保险（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险种）满 6 个月且申请时仍在我县就业的，给予大专生2.5 万元生活补贴，分三年支付至个人账户，第一年支付 40%，第二、三年各支付 30%。
	工艺美院紧缺专业毕业生就业补助
	符合奖补条件，2019年毕业于工艺美院雕刻艺术设计专业，2022年4月入职德化意达陶瓷有限公司，连续缴纳社保满1年，补助第一年1万元。
	1.00
	

	2
	德化县至鼎陶瓷研究所（普通合伙）
郑建忠
	CN级刊物发表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十条第四点：2020年以来在国内CN级刊物发表有关德化陶瓷的文学作品、学术论文、艺术评论的，长篇小说给予奖励8000元，中篇小说、3000字以上散文、剧本给予奖励5000元，学术论文、艺术评论给予奖励5000元。
	论文《浅谈白瓷雕塑中禅意的表达》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东方收藏》，刊号CN35-1301/GO,2022年第2期总第125期。
	0.50
	

	
	1.50
	


2023年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政策奖补发放表（第十二批）

	序号
	申报人员
	申报类别
	政策依据
	申报内容
	核定
	奖补资金（万元）
	备注

	1
	德化县瓷来瓷往工艺陶瓷研究所
	文创大赛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六条第一点：支持文化企业及个人开展文创产品研发设计，凡参加国家级文创产品大赛评选，获得金、银、铜奖（或同等奖项）的，分别一次性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奖励；参加省文创产品大赛评选，获得金、银、铜奖（或同等奖项）的，分别一次性给予2万元、1万元、0.5万元奖励。
	参加省级文创产品大师评选获奖
	符合奖补条件，《五福呈祥》陶瓷旋转杯，荣获 2022 年度福建“福”文化创意设计大奖赛，二等奖。
	1.00
	

	2
	德化县如瓷生活文化有限公司
	“大师IP+产品”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六条第三点：每年评选一批优秀“大师IP”产品，其中金奖5名、银奖10名、铜奖15名，授予“大师IP+优秀产品”荣誉证书，一次性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奖励。
	《小喜兔》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金奖。
	3.00
	

	3
	德化县建窑陶瓷研究所   吴志勇
	“大师IP+产品”
	
	《荷叶壶》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金奖。
	3.00
	

	4
	福建省德化县泰峰瓷坊
	“大师IP+产品”
	
	《百壶》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银奖。
	2.00
	

	5
	福建省德化合德堂陶瓷有限公司 郑雄伟
	“大师IP+产品”
	
	《一跃惊鸿》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银奖。
	2.00
	

	6
	福建省德化戴玉堂陶瓷有限公司  赖育贤
	“大师IP+产品”
	
	《瑞兔丰年》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银奖。
	2.00
	

	7
	德化颖达瓷艺研究所  连德理
	“大师IP+产品”
	
	《不忘初心办公杯》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铜奖。
	1.00
	

	8
	德化县本兮陶瓷研究所   林剑武
	“大师IP+产品”
	
	《团团圆圆旅行茶具》等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铜奖。
	1.00
	

	9
	泉州市万虔堂艺术陶瓷有限公司
苏跃进
	“大师IP+产品”
	
	《螭龙茶具套组》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铜奖。
	1.00
	

	10
	茗瓷点（福建）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陈东峰
	“大师IP+产品”
	
	《映日茶具》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铜奖。
	1.00
	

	11
	福建省德化鲁闽怡家陶瓷文创有限公司   朱芳芳
	“大师IP+产品”
	
	《大苑天地艺术养生品杯》等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铜奖。
	1.00
	

	12
	福建省德化仟信慈艺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徐建勇苏巧龙
	“大师IP+优胜工作室”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六条第四点：每年评选一批陶瓷艺术大师、设计师工作室，根据研发设计的产品数量和影响力，授予“大师IP+优胜工作室”，其中金牌工作室3家、银牌工作室6家、铜牌工作室9家，一次性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3万元奖励。
	苏巧龙大师IP+优胜工作室
	符合奖补条件，该大师IP+优胜工作室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铜牌工作室。
	3.00
	

	13
	德化县润金陶瓷艺术研究所 陈为坦
	
	
	陈为坦大师IP+优胜工作室
	符合奖补条件，该大师IP+优胜工作室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铜牌工作室。
	3.00
	

	14
	德化县博友陶瓷艺术有限公司
赖双安
	培训学员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德陶瓷办〔2024〕3号）第八条第四点：支持省级及以上的陶瓷艺术大师和泉州工艺美院、德化职校教师招收学员，事先报备，学员培训满一年并能独立完成创作，给予学员每个月0.1万元奖补，奖补一年，给予大师或教师0.5万元/人奖补。
	招收学员黄苏杭培训满一年
	符合奖补条件，该学员培训满一年且能独立创作作品。
	1.70
	

	15
	德化县韵丽陶瓷有限公司
	主题艺术馆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九条第三点：鼓励新建具有个性符号、主题突出、专业明显的观音、弥勒、关公、妈祖、弘一、文昌等特色的专业陶瓷艺术馆，经认定并授牌，总面积1000㎡以上的，给予一次性补助20万元。
	瓷花主题艺术馆
	符合奖补条件，该主题艺术馆通过企业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瓷花主题艺术馆。
	20.00
	

	合计
	45.70
	


2023年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政策奖补发放表（第十三批）

	序号
	申报人员
	申报类别
	政策依据
	申报内容
	核定
	奖补资金（万元）
	备注

	1
	德化县凌玉陶瓷有限公司
	“大师IP+产品”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六条第三点：每年评选一批优秀“大师IP”产品，其中金奖5名、银奖10名、铜奖15名，授予“大师IP+优秀产品”荣誉证书，一次性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奖励。
	《手工杯系列》等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金奖。
	3.00
	

	合计
	3.00
	


2024年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政策奖补发放表（第一批）

	序号
	申报人员
	申报类别
	政策依据
	申报内容
	核定
	奖补资金（万元）
	备注

	1
	德化县华达陶瓷有限公司
李甲栈
	馆藏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德陶瓷办〔2024〕3号）第三条第四点：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工艺美术珍品馆等馆所收藏的，经认定，每件（套）给予1万元奖补。
	馆藏作品《释迦牟尼佛》《独占鳌头》《财神赵公明》《憧憬》《钟馗驱邪》《李贽》《乐逍遥》《银杏斑》
《日月星辰》《蒸蒸日上》
	符合奖补条件，2023年12月作品《释迦牟尼佛》《独占鳌头》《财神赵公明》《憧憬》《钟馗驱邪》《李贽》《乐逍遥》《银
杏斑》《日月星辰》《蒸蒸日上》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10.00
	

	2
	李锦鹏
	讲解员大赛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4〕3号）第六条第六点：扶持建设陶瓷讲解员队伍，结合举办陶瓷讲解员大赛，获得金、银、铜（或同等奖项）的，分别给予 2 万元、1 万元、0.5 万元奖补。
	在首届“中国白•德化瓷”讲解员大赛中荣获金奖
	符合奖补条件，在首届“中国白•德化瓷”讲解员大赛中荣获金奖。
	2.00
	

	3
	陈雅虹
	讲解员大赛
	
	在首届“中国白•德化瓷”讲解员大赛中荣获金奖
	符合奖补条件，在首届“中国白•德化瓷”讲解员大赛中荣获金奖。
	2.00
	

	4
	陈洁
	讲解员大赛
	
	在首届“中国白•德化瓷”讲解员大赛中荣获银奖
	符合奖补条件，在首届“中国白•德化瓷”讲解员大赛中荣获银奖。
	1.00
	

	5
	肖瑶
	讲解员大赛
	
	在首届“中国白•德化瓷”讲解员大赛中荣获银奖
	符合奖补条件，在首届“中国白•德化瓷”讲解员大赛中荣获银奖。
	1.00
	

	6
	方少峰
	讲解员大赛
	
	在首届“中国白•德化瓷”讲解员大赛中荣获银奖
	符合奖补条件，在首届“中国白•德化瓷”讲解员大赛中荣获银奖。
	1.00
	

	7
	游俊煌
	讲解员大赛
	
	在首届“中国白•德化瓷”讲解员大赛中荣获银奖
	符合奖补条件，在首届“中国白•德化瓷”讲解员大赛中荣获银奖。
	1.00
	

	8
	王蓥蓥
	讲解员大赛
	
	在首届“中国白•德化瓷”讲解员大赛中荣获铜奖
	符合奖补条件，在首届“中国白•德化瓷”讲解员大赛中荣获铜奖。
	0.50
	

	9
	林萍
	讲解员大赛
	
	在首届“中国白•德化瓷”讲解员大赛中荣获铜奖
	符合奖补条件，在首届“中国白•德化瓷”讲解员大赛中荣获铜奖。
	0.50
	

	10
	郭春凤
	讲解员大赛
	
	在首届“中国白•德化瓷”讲解员大赛中荣获铜奖
	符合奖补条件，在首届“中国白•德化瓷”讲解员大赛中荣获铜奖。
	0.50
	

	11
	陈晶
	讲解员大赛
	
	在首届“中国白•德化瓷”讲解员大赛中荣获铜奖
	符合奖补条件，在首届“中国白•德化瓷”讲解员大赛中荣获铜奖。
	0.50
	

	12
	韩娜
	毕业论文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4〕3号）第十条第三点：高校和研究机构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德化陶瓷为主题撰写学位论文、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取得学位后，分别给予3万元、5万元奖补。
	博士学位论文《德化传统雕塑艺术研究》
	符合奖补条件，2023年12月通过答辩，2024年1月取得博士学位。
	5.00
	

	13
	福建启点瑰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微电影首播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4〕3号）第十条第四点：以德化陶瓷文化为题材的原创性影视剧作、纪录片、宣传片、歌曲、文艺作品等，在中央、省、市电视台首播（由政府部门出资组织的除外）或入围全国、省、市百花文艺奖，经认定，分别给予原创企业（协会、个人）10万元、5万元、3万元奖补。
	人文微电影《神话是怎么创造的》省台首播
	符合奖补条件，2024年5月13日在福建省电视台文体频道全景福建栏目首播。
	5.00
	

	14
	韩馨
	论文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4〕3号）第十条第二点：近3年来非陶瓷从业者在国内CN级刊物发表有关德化陶瓷的文学作品、学术论文、艺术评论的，长篇小说给予奖励8000元，中篇小说、3000字以上散文、剧本给予奖励5000元，学术论文、艺术评论给予奖励5000元。每人每年申报最多不超 2 篇。
	论文《德化传统工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研究》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大众文艺》刊号：CN11-1129/I，2022年第07期。
	0.50
	

	15
	
	论文
	
	论文《新旧技术知识体系间的关系：技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德化窑炉革命》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青海民族研究》刊号：CN63-1016/C，2023年第1期。
	0.50
	

	16
	徐骁琪
	论文
	
	论文《“外相内生”－明代后德化窑瓷雕文脉溯源研究》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吉林艺术学院学报》刊号：CN22-1285/I，2024年第1期。
	0.50
	

	17
	程永胜
	论文
	
	论文《“瓷数共融”-德化窑瓷雕技艺的数字化展示与传播研究》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刊号：CN37-1299/J，2024年第1期。
	0.50
	

	合计
	32.00
	


2024年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政策奖补发放表（第二批）

	序号
	申报人员
	申报类别
	政策依据
	申报内容
	核定
	奖补资金（万元）
	备注

	1
	福建省德化县兴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卢作亩
	加入行业
协会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一条第二点：对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取得会员、理事、委员及以上资格的德化陶瓷大师新秀，一次性分别给予2万元、3万元、5万元奖励；对加入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取得会员及以上资格的德化陶瓷大师新秀，经认定，一次性给予1万元奖励。
	加入福建省书法家协会
	符合奖补条件，2022年加入福建省书法家协会。
	1.00
	

	2
	德化县清海陶瓷研究所   郑清海
	加入行业
协会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德陶瓷办〔2024〕3号）第一条第一点：对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取得会员、理事、陶艺委委员及以上资格的，分别给予3万元、5万元、10万元奖补；对加入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取得会员及以上资格的，给予1万元奖补。
	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
	符合奖补条件，2023年1月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追加奖补1万元。
	1.00
	

	3
	福建省德化县飞天陶瓷艺术研究所
郑雄彭
	瓷都陶瓷艺术传承奖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德陶瓷办〔2024〕3号）第三条第二点：鼓励传承守正创新，每年度分别评选 1-3名“瓷都陶瓷艺术传承奖”“瓷都陶瓷艺术创新奖”，分别给予2万元奖补。
	瓷都陶瓷艺术传承奖
	符合奖补条件，2024年5月连德理、李钱金、庄虹虹三人获得创新奖，兰全盛、郑雄彭、李璋高三人获得传承奖。
	2.00
	

	4
	德化县陶玺陶瓷艺术研究所  庄虹虹
	瓷都陶瓷艺术创新奖
	
	瓷都陶瓷艺术创新奖
	符合奖补条件，2024年5月连德理、李钱金、庄虹虹三人获得创新奖，兰全盛、郑雄彭、李璋高三人获得传承奖。
	2.00
	

	5
	德化县立琦瓷艺研究所   兰全盛
	瓷都陶瓷艺术传承奖
	
	瓷都陶瓷艺术传承奖
	符合奖补条件，2024年5月连德理、李钱金、庄虹虹三人获得创新奖，兰全盛、郑雄彭、李璋高三人获得传承奖。
	2.00
	

	6
	德化县韵丽陶瓷有限公司  许丽枝
	国礼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德陶瓷办〔2024〕3号）第三条第三点：在国家或国际重要活动中，被选作国礼的（由政府部门出资组织的除外），经认定，每件（套）给予5万元奖补，单家企业每年不超3 件（套）。
	国礼作品《平安吉祥》《富春山居图》《馥郁兰庭》
	符合奖补条件，2023年10月作品《平安吉祥》《富春山居图》《馥郁兰庭》被选作国礼。
	15.00
	

	7
	德化县聚益瓷雕工艺厂   徐才焱
	馆藏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德陶瓷办〔2024〕3号）第三条第四点：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工艺美术珍品馆等馆所收藏的，经认定，每件（套）给予1万元奖补。
	馆藏作品《达摩》
	符合奖补条件，2023年12月作品《达摩》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1.00
	

	8
	德化县润金陶瓷艺术研究所 陈为坦
	文创大赛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德陶瓷办〔2024〕3号）第六条第一点：凡参加国家级文创产品大赛评选，获得金、银、铜奖（或同等奖项）的，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奖补；参加省文创产品大赛评选，获得金、银、铜奖（或同等奖项）的，分别给予2万元、1万元、0.5万元奖补。
	2023年12月参加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举办的“第八届新年礼·中国龙全国陶瓷创作设计大赛”，作品《龙耀中华》获得金奖
	符合条件，作品《龙耀中华》在“第八届新年礼·中国龙全国陶瓷创作设计大赛”中获得金奖。
	3.00
	

	9
	福建省泉州龙鹏集团有限公司   苏建堆
	最具成长性文化企业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德陶瓷办〔2024〕3号）第六条第二点：对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的给予20万元奖补，获得省重点文化产业园区、省文化企业十强、省文化企业十强提名奖和最具成长性文化企业的给予10万元奖补，评选为市重点文化产业园区的给予8万元奖补，评选为市文化产业发展十佳的给予5万元奖补。
	2023年8月福建省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授予“福建省最具成长性文化企业”
	符合条件，2023年8月荣获“福建省最具成长性文化企业”。
	10.00
	

	10
	福建新秀园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承办“大师IP+”活动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德陶瓷办〔2024〕3号）第六条第五点：鼓励承办“大师IP+”系列活动，对参与人数每场（次）超过 50 人、100 人的，分别给予承办单位 2 万元、5 万元奖补。
	2024年4月8日在新秀园艺术馆承办2024第二期“大师IP+”新品发布暨对接会
	符合条件，2024年4月8日在新秀园艺术馆承办2024第二期“大师IP+”新品发布暨对接会，参与人数120余人。
	5.00
	

	11
	泉州还巢文化传播公司
	承办陶瓷文化艺术交流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4〕3号）第八条第三点：承办县委、县政府邀请国内外陶瓷文化艺术专家、教授、学者到我县开展陶瓷文化艺术交流、指导、讲座等专题活动，活动时间不少于3天，对受邀5人（含5人）以上、参与50人以上的给予承办单位5万元奖补。
	承办张志文等5名专家学者，中国白丹青韵陶瓷文化艺术文化交流活动
	符合奖补条件，该活动邀请专家学者5名，活动时间4月12日至6月3日，参与人数50人次以上。
	5.00
	

	12
	泉州妙相瓷艺有限公司
	三好大师工作室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九条第二点：对业界口碑好、陶瓷技艺好、价格体系好的大师，新建工作室，有展厅、接待室、创作室，经认定并授牌“三好大师工作室”，总面积500㎡以上的，一次性给予5万元奖励；总面积1000㎡以上的，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励。
	连紫华三好大师工作室
	符合奖补条件，该工作室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三好大师工作室。
	10.00
	

	合计
	57.00
	


2024年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政策奖补发放表（第三批）

	序号
	申报人员
	申报类别
	政策依据
	申报内容
	核定
	奖补资金（万元）
	备注

	1
	德化县一品梅瓷研所陈周平
	馆藏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德陶瓷办〔2024〕3号）第三条第四点：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工艺美术珍品馆等馆所收藏的，经认定，每件（套）给予1万元奖补。
	馆藏作品《盛世花篮》
	符合奖补条件，2023年10月作品《盛世花篮》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1.00
	

	2
	德化县玖零陶瓷工作室
李钱金
	瓷都陶瓷艺术创新奖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德陶瓷办〔2024〕3号）第三条第二点：鼓励传承守正创新，每年度分别评选 1-3名“瓷都陶瓷艺术传承奖”“瓷都陶瓷艺术创新奖”，分别给予2万元奖补。
	瓷都陶瓷艺术创新奖
	符合奖补条件，2024年5月连德理、李钱金、庄虹虹三人获得创新奖，兰全盛、郑雄彭、李璋高三人获得传承奖。
	2.00
	

	合计
	3.00
	


2024年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政策奖补发放表（第四批）

	序号
	申报人员
	申报类别
	政策依据
	申报内容
	核定
	奖补资金（万元）
	备注

	1
	德化县璋高陶瓷研究所
李璋高
	瓷都陶瓷艺术传承奖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德陶瓷办〔2024〕3号）第三条第二点：鼓励传承守正创新，每年度分别评选 1-3名“瓷都陶瓷艺术传承奖”“瓷都陶瓷艺术创新奖”，分别给予2万元奖补。
	瓷都陶瓷艺术传承奖
	符合奖补条件，2024年5月连德理、李钱金、庄虹虹三人获得创新奖，兰全盛、郑雄彭、李璋高三人获得传承奖。
	2.00
	

	2
	太原市万柏林区三晋陶瓷艺术生活馆
	中国白·德化瓷推广展示中心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德陶瓷办〔2024〕3号）第七条第三点：在异地新开设“中国白·德化瓷”推广展示中心，经授牌且正常运营满一年，国内面积70㎡以上的奖补10万元，面积150㎡以上的奖补20万元，面积400㎡以上的给予三年累计不超50万元奖补（第1年奖补30万元，第2、3年分别奖补10万元）。
	申请中国白·德化瓷推广展示中心补助
	符合奖补条件，其中2023年7月挂牌（三晋陶瓷艺术生活馆）中国白·德化瓷推广展示中心，运营满一年，租赁面积81㎡。
	10.00
	

	3
	德化县华勋经典建白瓷有限公司
	三好大师工作室
	《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第九条第二点：对业界口碑好、陶瓷技艺好、价格体系好的大师，新建工作室，有展厅、接待室、创作室，经认定并授牌“三好大师工作室”，总面积500㎡以上的，一次性给予5万元奖励；总面积1000㎡以上的，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励。
	寇建勋三好大师工作室
	符合奖补条件，该工作室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三好大师工作室。
	10.00
	

	4
	福建省德化县泰峰瓷坊
许瑞峰
	出版书籍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4〕3号）第十条第一点：近3年来，自行在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德化陶瓷文化、文学作品著作，每年择优1-5部陶瓷从业者著作并给予5万元奖补；在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各类陶瓷文化书籍，至少有一章或重点介绍德化陶瓷内容，经认定，每年择优1-3部，给予2万元奖补。
	出版书籍《瓷魂流韵—我的父亲许兴泰》
	符合奖补条件，该书籍于2021年12月由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
	5.00
	

	5
	梁双升
	出版书籍
	
	出版书籍《福建文化艺术传承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研究》
	符合奖补条件，该书籍于2024年2月由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有专门一章介绍德化陶瓷。
	2.00
	

	6
	福建启点瑰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微电影首播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4〕3号）第十条第四点：以德化陶瓷文化为题材的原创性影视剧作、纪录片、宣传片、歌曲、文艺作品等，在中央、省、市电视台首播（由政府部门出资组织的除外）或入围全国、省、市百花文艺奖，经认定，分别给予原创企业（协会、个人）10万元、5万元、3万元奖补。
	人文微电影《穿越千年而来的颜如玉》省台首播
	符合奖补条件，2024年7月13日在福建省电视台文体频道全景福建栏目首播。
	5.00
	

	合计
	34.00
	


2024年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政策奖补发放表（第五批）

	序号
	申报人员
	申报类别
	政策依据
	申报内容
	核定
	奖补资金（万元）
	备注

	1
	德化锦阳瓷绘艺术文化有限公司
	“大师IP+产品”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德陶瓷办〔2024〕3号）第六条第三点：每年组织评选“大师 IP+”优秀产品，获得金、银、铜、优秀奖（或同等奖项）的，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0.5万元奖补。此项年度总奖补金额不超30万元。
	《玉笑珠香》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铜奖。
	1.00
	

	2
	德化县阿凡提陶瓷雕塑研究所
	“大师IP+产品”
	
	《龙行龘龘》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铜奖。
	1.00
	

	3
	德化县映雪瓷画有限公司
	“大师IP+产品”
	
	《中国白里那一抹红》系列文创产品
	符合奖补条件，该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大师自主申报、专家组评审并公示，同时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为金奖。
	3.00
	

	4
	泉州还巢文化传播公司
	承办陶瓷文化艺术交流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4〕3号）第八条第三点：承办县委、县政府邀请国内外陶瓷文化艺术专家、教授、学者到我县开展陶瓷文化艺术交流、指导、讲座等专题活动，活动时间不少于3天，对受邀3人以下、参与30人以上的给予承办单位1万元奖补。
	承办涂睿明学者来德开展陶瓷文化艺术文化交流活动
	符合奖补条件，该活动邀请陶瓷文化研究学者1名，活动时间8月1日至8月3日，参与人数30人次以上。
	1.00
	

	合计
	6.00
	


2024年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政策奖补发放表（第六批）

	序号
	申报人员
	申报类别
	政策依据
	申报内容
	核定
	奖补资金（万元）
	备注

	1
	卢美彬（线下）
	招收学员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4〕3号）第八条第四点：支持省级及以上的陶瓷艺术大师和泉州工艺美院、德化职校教师招收学员，事先报备，学员培训满一年并能独立完成创作，给予学员每个月0.1万元奖补，奖补一年，给予大师或教师0.5万元/人奖补。
	招收学员郑巧萍等8人，培训满一年
	符合奖补条件，该批学员培训满一年且能独立创作作品。
	13.60
	

	2
	韩馨（线下）
	出版书籍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4〕3号）第十条第一点：近3年来，自行在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德化陶瓷文化、文学作品著作，页数100页以上、字数5万字以上，经评审小组认定，每年择优1-3部学者、作家专著并给予10万元奖补。
	出版书籍《古窑复兴：福建德化月记窑的技艺民族志》
	符合奖补条件，该书籍于2024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页数251页、字数25.5万字。
	10.00
	

	3
	王焕（线下）
	论文
	《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4〕3号）第十条第四点：近3年来非陶瓷从业者在国内CN级刊物发表有关德化陶瓷的文学作品、学术论文、艺术评论的，长篇小说给予奖励8000元，中篇小说、3000字以上散文、剧本给予奖励5000元，学术论文、艺术评论给予奖励5000元。
	论文《当代与经典对话—德化白瓷艺术特色与工艺革新》
	符合奖补条件，该论文发表在《中华手工》刊号：CN50-1166/TS，2024年8月。
	0.50
	

	合计
	24.10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全面落实《“中国白·德化瓷”产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深耕人才“港湾计划”，为建设幸福宜居的世界瓷都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2.阶段性目标：2024年度计划完成发放资金奖补715万元，奖补受益对象55家，助推德化陶瓷GDP较上年提升8%。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对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进行绩效评价，得出评价结论，针对项目管理不足之处，提出改进建议，供德化县财政局及项目单位参考应用，以强化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项目支出管理，压实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2.绩效评价对象、范围

绩效评价对象为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442.80万元，绩效评价范围覆盖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项目的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情况。 
（二）绩效评价指标确定原则
1.相关性原则。确定的绩效评价指标应当与绩效目标有直接的联系，能够恰当反映目标的实现程度，而与绩效目标无关的指标不应列入评价体系。

2.重要性原则。应当优先使用最具评价对象代表性、最能反映评价要求的核心指标。

3.可比性原则。对同类评价对象要设定共性的绩效评价指标，以便于评价结果可以相互比较。

4.系统性原则。应当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系统反映财政支出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等。

5.经济性原则。绩效评价指标不是设计得越复杂越好，应当通俗易懂、简便易行，数据的获得应当考虑现实条件和可操作性，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三）评价方法及评价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主要采用比较法、成本效益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
1.比较法。是指通过实际支出、实施效果等与绩效目标、历史情况、不同地区同类支出等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2.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将一定时期内的支出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以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3.服务对象评判法。是指通过对政策区服务对象进行问卷及抽样调查等对财政支出的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绩效评价标准是衡量财政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程度的尺度，采用标准主要包括：

1.计划标准。是指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数据作为评价的标准。

2.历史标准。是指参照同类指标的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

3.行业标准。是指参照各级政府机关评价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所采用的指标数据而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
（四）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根据财政部、福建省、泉州市和德化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要求，依据相关性、重要性、可比性、系统性及经济性原则，围绕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四个方面设计绩效评价指标、评分标准和分值。指标体系共设置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20个三级指标。指标体系设定满分100分，其中：“决策”20分，主要体现项目立项、绩效目标和资金投入情况；“过程”20分，主要体现项目的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方面的情况；“产出”30分，主要体现产出数量、产出质量和产出时效情况；“效益”30分，主要体现项目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满意度等，详见附件《德化县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分值表》。
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总分设置为100分，等级划分为四档：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五）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

福建征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组织专业人员，成立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绩效评价工作小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按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闽委发〔2019〕5号）、《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若干措施》（泉委办发〔2019〕42号）以及《德化县财政局关于开展预算绩效项目重点评价工作的通知》（德财〔2024〕54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德化县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具体情况制定绩效评价工作计划。
2.组织实施

（1）按计划与要求对2024年度德化县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绩效评价工作进行调研方案设计；
（2）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组成员收集项目资料，审查核实项目申报、评审、批复及实施等情况，资金拨付、使用及管理情况，相关制度建设执行情况，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等；

（3）拟定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德化县财政局相关部门商讨指标体系，根据反馈意见，修订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4）根据修订后的指标体系以及绩效评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组进一步搜集、审核绩效评价所需的数据、资料。
3.撰写报告

（1）归纳、分析、综合数据与资料，对德化县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项目绩效进行分析，完成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绩效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
（2）征询德化县财政局和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的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成《德化县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绩效评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及评价结论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审阅了德化县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项目相关资料，与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业务科室的工作人员进行座谈和征求意见，查阅档案、收集资金使用和成果的相关信息资料，采取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对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项目决策、过程管理、产出与效益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2024年度德化县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程序规范，资金到位及时，业务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较健全，产出和效益绩效目标基本完成，执行情况较好，大部分达到了各项绩效指标的要求，绩效评价共得分88.6分，评价等级为良。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根据《德化县财政局关于开展预算绩效项目重点评价工作的通知》（德财〔2025〕109号）等文件，对德化县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进行绩效评价。德化县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项目绩效主要从项目决策、过程管理、产出与效益四个方面着手进行评价，权重分别为20%、20%、30%、30%。
（一）项目决策情况（分值20分，得分16分）
项目决策设置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三个二级指标。其中项目立项从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两方面进行评价；绩效目标从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两方面进行评价；资金投入从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1.立项依据充分性（分值3分）
立项依据充分性指标主要评价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
项目根据《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修订）》（德陶瓷办〔2022〕10号）和《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德陶瓷办〔2024〕3号）等文件精神申请立项，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不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本项得分3分。

2.立项程序规范性（分值3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指标主要考核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根据县十八届政府第七十四次常务会议（74）、 县十九届政府第三十五次常务会议（35）和财政局预算批复，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本项得分3分。

3.绩效目标合理性（分值3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指标主要考核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绩效目标表，分别为《陶瓷发展业务经费项目绩效目标表（2300万元，其中300万元为本项目奖补资金）》和《“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项目申请奖补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追加预算415万元）》，项目单位制定了绩效目标，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但年初批复2300万元中的300万元惠企奖补资金未按惠企资金项目单独设立绩效目标表，无法清晰明确项目预期产出和效益；且全年预算715.00万元，预算支出442.80万元，支出率61.93%，与预算确定的项目资金量不相匹配。本项扣2分，得分1分。
4.绩效指标明确性（分值3分）
绩效指标明确性指标主要评价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绩效目标表，项目单位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但部分指标未设立，如“《“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项目申请奖补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追加预算415万元）》，该项目未设立社会效益绩效指标，无法明确项目带来的预期社会效益。本项扣1分，得分2分。
5.预算编制科学性（分值4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主要评价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预算通知书和指标追加通知单，项目年初预算300.00万元，追加预算415.00万元，预算追加率138%，预算编制不够精准；预算确定的资金量与工作任务不够匹配。本项扣1分，得分3分。

6.资金分配合理性（分值4分）

资金分配合理性主要评价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项目按照惠企资金下达预算指标，项目单位按照申报审核通过情况进行申请奖补资金，由财政局按实核拨。本项得分4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分值20分，得分16.6分）
过程管理下设资金管理、组织实施两个二级指标。其中资金管理从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资金使用合规性三个方面进行评价；组织实施从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两方面进行评价。
1.资金到位率（分值4分）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通过计算项目实际到位资金占预算资金的比重，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评价。评分标准为“资金到位率90%及以上得满分；小于90%的，得分=资金到位率/90%×分值”。

实际到位资金指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项目年初预算资金300.00万元，追加预算资金415.00万元，实际到位预算资金715.00万元。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715/715）×100%=100%，大于90%。本项得分4分。

2.预算执行率（分值4分）

预算执行率指标主要评价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评分标准为“预算执行率95%及以上得满分；小于95%的，得分=资金到位率/95%×分值”。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支付明细等资料，项目年初预算资金300.00万元，追加预算资金415.00万元，实际到位预算资金715.00万元，2024年度项目实际预算支出442.80万元。预算执行率=442.80/715×100%=61.93%；得分=61.93%/95%×4=2.6分。本项得分2.6分。
3.资金使用合规性（分值4分）

资金使用合规性指标主要评价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是否存在虚列支出、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以及超标准开支情况，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经抽查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资金使用基本符合项目用途，未发现资金使用不合规现象。本项得分4分。
4.管理制度健全性（分值4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主要评价项目实施单位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项目单位具有《财务管理制度》《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建设扶持政策实施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合法、合规。本项得分4分。
5制度执行有效性（分值4分）

业务制度有效性主要评价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经抽查项目相关资料，发现一是部分奖补资金发放不规范，如“2024年4月24日凭证编号JZ-4-0011号，支付2023年度第十批次奖补资金1,810,000.00元，项目单位通过单位代发工资账户支付，未直接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拨付至受补助对象，不符合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2024年12月30日凭证编号JZ-12-0005号凭证，支付2024年第六批奖补资金中卢美彬招收学员申请的奖补资金136,000.00元，其中8名学员的奖补资金未直接拨付给相关学员”。二是部分项目的申请表审批手续不完善，如“2023年第八批次的郑永松出版书籍奖补申请表中审批单位意见未明确审批意见及盖章”本项扣2分，得分2分。
（三）项目产出情况（分值30分，得分30分）
项目产出通过产出数量、产出质量和产出时效等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1.产出数量（分值10分）

产出数量从受益对象数三级指标进行评价。主要通过比较受益对象完成数与计划数，用以反映受益对象完成的实现程度。评分标准为“受益对象数达55家/人次（10分）；每减少1家/人次扣1分，扣完为止”。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支付明细和2023年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政策奖补发放表（第八至十三批）和2024年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政策奖补发放表（第一至六批），2024年度共申报核定奖补共131家/人次。本项得分10分。

2.产出质量（分值10分）

产出质量从申报审核合格率三级指标进行评价。通过奖补对象审核合格率，用以反映和考核奖补申报审核合规的实现程度。评分标准为“申报审核合格率100%（10分）；每发现一个不合格扣1分，扣完为止”。

经抽查申报审核资料，未发现审核不合格现象。本项得分10分。

3.产出时效（分值10分）

产出时效从资金拨付及时性三级指标进行评价。主要通过奖补审核通过时间与资金拨付时间的比较，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评分标准为“资金60天内拨付满分，每延迟1天扣1分，扣完为止”。
经抽查相关凭证，未发现资金拨付不及时现象。本项得分10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分值30分，得分26分）
1.社会效益（分值12分）

社会效益通过促进提升陶瓷品牌影响力与附加值、促进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促进为建设幸福宜居的世界瓷都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三方面进行评价。

（1）促进提升陶瓷品牌影响力与附加值（分值4分）
促进提升陶瓷品牌影响力与附加值主要通过鼓励支持以“大师IP+”模式开发陶瓷文创产品情况，反映政策实施促进提升陶瓷品牌影响力与附加值的实现程度。评分标准为“效果显著（4分）；效果较显著（2-3分）；一般（1分）；无效果（0分）”。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2024年度“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建设项目总结报告》和《2022年至2024年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政策奖补情况》等资料，2024年度共支持49人次德化陶瓷大师新秀、年轻创客及企业以“大师IP+”模式开发陶瓷文创产品，通过“大师IP+”模式开发的产品，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还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增强了市场竞争力。结合问卷调查政策实施促进提升陶瓷品牌影响力与附加值效果较显著。本项得分3分。

（2）促进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分值4分）

促进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主要通过政策实施情况，反映政策实施促进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的实现程度。评分标准为“效果显著（4分）；效果较显著（2-3分）；一般（1分）；无效果（0分）”。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2024年度“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建设项目总结报告》，2024年完成支持4名德化陶瓷大师新秀加入行业协会；举办各类德化艺术陶瓷展览展销活动5场；支持10人次德化陶瓷大师新秀参评国家级荣誉，参加全国陶瓷技能大赛；支持49人次德化陶瓷大师新秀、年轻创客及企业以“大师IP+”模式开发陶瓷文创产品；支持线下4家“中国白•德化瓷”推广展示中心；支持引进陶瓷文化艺术高端资源6人次；支持打造一批可参观、宣传、借鉴、推广的大师工作室、艺术馆、美术馆6家；支持46人次国内外学者、作家和陶瓷从业者开展德化陶瓷文化艺术研究。结合问卷调查政策实施促进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效果较显著。本项得分3分。

（3）促进为建设幸福宜居的世界瓷都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分值4分）

促进为建设幸福宜居的世界瓷都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主要通过来德化创作交流的批次，反映政策实施促进为建设幸福宜居的世界瓷都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的实现程度。评分标准为“每引进一批次来德创作交流得1分，满分为止，否则0分”。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2023年德化县打造白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政策奖补发放表（第八至十三批）和2024年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政策奖补发放表（第一至六批），2024年度共引进来德化交流创作3批次。本项得分3分。
2.经济效益（分值4分）
经济效益设置促进推动陶瓷产业集群产值增长率三级指标进行评价，主要通过陶瓷产业集群产值增长情况，反映政策实施促进推动陶瓷产业集群产值增长的实现程度。评分标准为“促进推动陶瓷产业集群产值增长率达8%（4分）；每降低1%扣1分，扣完为止”。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数据，2023年德化陶瓷产业集群规模为577亿元；2024年德化陶瓷产业集群规模为663亿元。增长率=（663-577）/577*100%=14.9%。本项得分4分。
3.可持续影响（分值6分）

可持续影响设置促进推动“中国白·德化瓷”产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性三级指标进行评价。主要通过政策实施促进推动“中国白·德化瓷”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反映和考核可持续影响情况。评分标准为“效果显著（6分）；效果较显著（3-5分）；一般（1-2分）；无效果（0分）”。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2022年至2024年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政策奖补情况》和《2022年-2024年德化陶瓷产业集群规模说明》等资料，通过德化惠企政策实施，2022年度共奖补25人次，发放奖补资金68.80万元；2023年度共奖补81人次，发放奖补资金204.27万元；2024年度共奖补131人次，发放奖补资金442.80万元，惠企奖补呈增长趋势。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德化陶瓷产业集群发展情况，2022年德化陶瓷产业集群规模为502亿元，2023年德化陶瓷产业集群规模为577亿元，2024年德化陶瓷产业集群规模为663亿元，陶瓷产业集群发展规模呈增长趋势。结合问卷调查，政策实施促进推动“中国白·德化瓷”产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性效果较显著。本项得分5分。
4.满意度（分值8分）

满意度设置服务对象满意度三级指标进行评价。主要通过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评分标准为“群众满意度≥90%（8分）；80%≤群众满意度＜90%（5分）；70%≤群众满意度＜80%（3分）；群众满意度＜70%（0分）”。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针对服务对象发放问卷调查表60份，收回60份（问卷调查表见附件一）。问卷调查结果为群众满意度98.03%。本项得分8分。

五、主要成效及存在问题

（一）主要成效

通过政策扶持，打造白瓷艺术品牌。持续实施《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从加入行业协会、举办陶瓷展览、参评国家级荣誉、拓展线下市场、引进陶瓷文化艺术高端资源、打造艺术馆和美术馆、开展德化陶瓷文化研究等十个方面，支持艺术陶瓷提高品质，提升产品附加值，促进德化艺术陶瓷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4年完成支持4名德化陶瓷大师新秀加入行业协会；举办各类德化艺术陶瓷展览展销活动5场；支持10人次德化陶瓷大师新秀参评国家级荣誉，参加全国陶瓷技能大赛；支持49人次德化陶瓷大师新秀、年轻创客及企业以“大师IP+”模式开发陶瓷文创产品；支持线下4家“中国白•德化瓷”推广展示中心；支持引进陶瓷文化艺术高端资源6人次；支持打造一批可参观、宣传、借鉴、推广的大师工作室、艺术馆、美术馆6家；支持46人次国内外学者、作家和陶瓷从业者开展德化陶瓷文化艺术研究。

（二）存在问题

1.绩效目标管理不够规范
一是绩效目标不够合理，如：“年初批复2300万元中的300万元惠企奖补资金未按惠企资金项目单独设立绩效目标表，无法清晰明确项目预期产出和效益；全年预算715.00万元，预算支出442.80万元，支出率61.93%，与预算确定的项目资金量不相匹配”；二是绩效指标不够明确，如“《“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项目申请奖补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追加预算415万元）》，该项目未设立社会效益绩效指标，无法明确项目带来的预期社会效益”。
2.预算编制管理不够科学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预算通知书和指标追加通知单，项目年初预算300.00万元，追加预算415.00万元，预算追加率138%，预算编制不够精准；预算确定的资金量与工作任务不够匹配。

3.预算资金执行率不够高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预算通知书和指标追加通知单，项目年初预算资金300.00万元，追加预算资金415.00万元，实际到位预算资金715.00万元，2024年度项目实际预算支出442.80万元，预算执行率61.93%。

4.制度执行力度落实不够
经抽查项目相关资料，发现一是部分奖补资金发放不规范，如“2024年4月24日凭证编号JZ-4-0011号，支付2023年度第十批次奖补资金1,810,000.00元，项目单位通过单位代发工资账户支付，未直接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拨付至受补助对象，不符合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2024年12月30日凭证编号JZ-12-0005号凭证，支付2024年第六批奖补资金中卢美彬招收学员申请的奖补资金136,000.00元，其中8名学员的奖补资金未直接拨付给相关学员”。二是部分项目的申请表审批手续不完善，如“2023年第八批次的郑永松出版书籍奖补申请表中审批单位意见未明确审批意见及盖章”。
六、改进建议
（一）精确统筹年度任务，强化预算绩效管理

建议项目部门统筹项目年度工作任务，合理精准设置绩效目标。建议通过组织绩效管理培训，提升绩效管理技能水平，逐步健全预算绩效管理机制，不断推动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设置科学合理的绩效指标体系，做好绩效监控记录、绩效自评和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积极配合财政部门监督，强化预算绩效管理。
（二）科学预测资金需求，提升预算执行效益
为了保证预算管理的严肃性，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力争在预算编制管理上更精细化、科学化，建议项目单位统筹项目年度工作任务，合理精准测算项目年度预算资金需求，确保预算编制科学合理；为保证预算执行率，建议项目单位按照政策实施要求，及时开展惠企奖补申报及审核工作，在保证符合政策要求下，及时拨付惠企预算资金，确保促进政策落实力度，充分发挥预算资金执行效益。
（三）加强落实制度力度，确保政策实施效益

一是建议项目单位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等管理制度落实，将奖补资金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直接拨付至受补助对象，避免奖补资金与单位代发工资账户资金核算混合，确保项目资金支出的规范性和合规性；建议按照政策奖补对象直接发放给对应的奖补资金，避免后续因资金发放不规范，造成不必要的影响。二是建议完善《“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建设扶持政策实施管理制度》，对奖补申请表中审批手续管理进行明确，确保惠企奖补申报审批程序合规、有效。三是建议项目单位进一步梳理惠企政策，根据政策奖补实施情况规范奖补措施，确保政策实施效益。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报告仅供德化县财政局参考使用，绩效评价不能减轻主管单位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责任。
附件一：德化县惠企资金绩效评价满意度调查问卷

附件二：德化县惠企资金（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分值表

附件一：
德化县惠企资金绩效评价
满意度调查问卷
尊敬的填表人：
我们接受德化县财政局委托，正在对德化县2024年度《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惠企资金进行绩效评价。为了充分了解该政策的产出和效益，现需进行该政策满意度调查，敬请配合，不胜感谢！

致

礼！

                                 福建征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25年  8月  1日
企业名称/姓名（可匿名）：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调查项目
	标准分数
	得分
	备注

	1
	您对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十条措施是否了解？（非常了解10分，一般1-9分，不了解0分）
	10
	
	

	2
	您觉得该政策是否符合现实发展需求、是否解决相对应问题？（是10分，一般1-9分，无0分）
	10
	
	

	3
	您对政策补贴申报程序是否了解？（非常了解10分，一般1-9分，不了解0分）
	10
	
	

	4
	您觉得政策实施过程中是否公平公正公开？（是10分；一般1-9分；无0分）
	10
	
	

	5
	您觉得该政策实施是否促进拓宽德化艺术陶瓷发展，提升品牌影响力与附加值？（非常明显10分；较明显5-9分；一般1-4分；无0分）
	10
	
	

	6
	您觉得该政策实施是否促进打造“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品牌？（非常明显10分；较明显5-9分；一般1-4分；无0分）
	10
	
	

	7
	您觉得该政策实施是否促进为建设幸福宜居的世界瓷都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非常明显10分；较明显5-9分；一般1-4分；无0分）
	10
	
	

	8
	您觉得该政策实施是否存在什么不足？（存在3项及以上0分；存在2项1-5分；存在1项6-9分；不存在10分）
	10
	
	如存在，请提供说明

	9
	您觉得该政策实施促进推动“中国白·德化瓷”产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效果如何？（效果显著10分，较显著6-9分，一般1-5分，无效0分）
	10
	
	

	10
	您对该政策的实施是否满意？（非常满意10分，满意5-9分，一般1-4分，不满意0分）
	10
	
	

	
	合计
	100
	
	



